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5號

原      告  Ａ０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Ａ０７  

0000000000000000

            Ａ０８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文聖律師(扶助律師)

被      告  Ａ０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鮑湘琳律師

被      告  李○倫（原名李成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Ａ１１  

0000000000000000

            Ａ１２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複  代理人  洪肇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李○倫對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民國00年00月0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112年5月12日死

亡）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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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分割方法予以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248 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

1、2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Ａ０９、李○倫

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故聲明：確認被告Ａ０

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嗣原告

於訴訟進行中於民國114 年3 月28日具狀追加被告Ａ１１、

Ａ１２，並變更聲明為：㈠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

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㈡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

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分割。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

連，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追加。

二、被告李○倫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６為Ａ０１

之配偶，原告Ａ０８、Ａ０７則為Ａ０６與Ａ０１所生之

子，被告Ａ０９、李○倫、李成基(已歿)係Ａ０１前婚姻所

生之子，是兩造及李成基之代位繼承人即追加被告Ａ１１、

Ａ１２為被繼承人Ａ０１的法定繼承人。

　㈡被告Ａ０９對被繼承人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之情事，經

Ａ０１表示不得繼承，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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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９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⒈Ａ０１與Ａ０６結婚後，Ａ０９即未返家問候、關心Ａ０１

之生活起居與健康狀況，兩人已數十年未曾往來，形同斷絕

父子關係，致Ａ０１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由Ａ０９入出境

紀錄可知，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從高雄機場出境後至112年

10月2日始由桃園機場入境，顯見Ａ０９於Ａ０１去世前2

年不曾返台探視Ａ０１，且Ａ０９亦未返臺奔喪參加Ａ０１

告別式。於109年初Ａ０１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擔心來日不

多，向原告3人表達不願讓Ａ０９、李○倫等人繼承財產之

意，並請渠等找代書協助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登

記予Ａ０６所有。然因原告忙於照顧Ａ０１而未提前將上開

房屋過戶登記為Ａ０６所有，致使發生被告等人要求分割遺

產之紛爭。

　⒉Ａ０１晚年身體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居家期間亦多臥

床休養，迄於112年5月12日過世前，Ａ０９始終置之不理，

從不予探視，更遑論分擔Ａ０１生前所需之醫療費、扶養費

及房屋貸款。Ａ０１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未給付分毫喪葬

費用。核Ａ０９所為，係違反倫常之不孝行為，屬對被繼承

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Ａ０９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

　㈢被告李○倫意圖殺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及被繼承人Ａ０１

未遂，經臺灣高等法院以殺害直系尊親屬罪判處有期徒刑15

年6月在案，是依民法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李○倫

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李○倫於95年12月18日凌晨4至5時許，在泰山住處，利用Ａ

０１等人睡眠時，將屋内電路關閉，使屋内暗無光源，再將

一樓廚房内之瓦斯桶拆下，搬往二樓置於Ａ０１、Ａ０６及

Ａ０７等人所居住之房間門口，打開瓦斯桶開關，洩漏瓦斯

氣體，意圖燒死Ａ０１等人，嗣因Ａ０８察覺異狀，而將三

人喚醒。被告李○倫見殺人計畫失敗，復自廚房拿取菜刀，

朝Ａ０１等人之頭部、臉部、肩部砍殺，嗣經Ａ０８將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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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醫急救，3人始倖免於死，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起

訴，臺灣高等法院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判處李○倫

有期徒刑15年6月，嗣經最高法院以99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

判決駁回李○倫上訴而告確定。核李○倫所為，屬故意致被

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而受刑之宣告之情況，與民法第1145

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相符，故李○倫依法應喪失對Ａ０１之

繼承權。

　㈣因Ａ０９、李○倫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故意致Ａ０１於死

而受刑之宣告等民法第1145條第1項所列繼承權喪失事由，

依法已無繼承人資格。因此，Ａ０１之繼承人為Ａ０６、Ａ

０８、Ａ０７、追加被告李宜靜、Ａ１２等5人，而其等應

繼分，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1條規定，Ａ０６、Ａ０８、

Ａ０７各4分之1，Ａ１１、Ａ１２為各8分之1。

　㈤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遺產，分割方案如下：

　⒈Ａ０６與Ａ０１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即應適用法定財產

制，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而以該日作為計算夫妻剩

餘財產之基準日。Ａ０１死亡時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積

極財產總價值新臺幣（下同）5,995,372元，與婚後消極財

產即合作金庫中山分行債務合計918,930元，故被繼承人Ａ

０１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5,076,442元。而Ａ０６於基準

日之剩餘財產為888,161元，是兩者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為

4,188,281元，Ａ０６爰依民法第1030條5之1規定，行使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被繼承人Ａ０１請求分配之剩

餘財產金額為2,094,141元，並應於本件遺產中優先扣償。

　⒉有關遺產分配與計算：Ａ０１死亡時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財

產，總價值為5,995,372元，扣除Ａ０６可請求之夫妻剩餘

財產金額2,094,141元後，所餘由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

及Ａ１１、Ａ１２依照前述應繼分比例分得。

　⒊復依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所載，Ａ０１遺有房

地、存款等財產，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附表一編號1至4

不動產由Ａ０６所有、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另合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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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商業銀行五股分行、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及新北市金山

地區農會萬里分部之存款則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㈥對於被告答辯之主張：

　　就附表一編號1至4之價值，是否應扣除4439,878元一事表示

意見如下：

　　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

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等規定可知，老舊國

軍眷舍之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

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

時，可得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眷改條例所定

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其餘原無房舍者則無從享

有，而獲配之條件即需交出原有房舍始能換取，而原有房舍

之取得既與其所任職位有關，配住宿舍應屬待遇之一部分，

自非無償取得。至國防部所核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

亦屬Ａ０１交出原有房舍之對價，等同國防部以4,439,878

元向Ａ０１購買原居住之眷舍。從而，被告Ａ０９、Ａ１

１、Ａ１２主張於計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之價值時應扣除

4,439,878元云云，要無可採。

　㈦並聲明：

　⒈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

存在。

　⒉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一分割

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被告Ａ０９答辯意旨：

　㈠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

承權，洵屬無理：

　⒈Ａ０９於約83年至113年間於大陸地區從事外貿工作，亦於

大陸建立家庭並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求

學、教育，以及岳父因患心肌梗塞，需定期至吉林省撫松縣

醫院回診，Ａ０９之妻於此期間多需至醫院陪伴及照料，使

Ａ０９於此期間除工作外尚需肩負未成年子女之照顧，而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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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隨意任意往來兩地，合先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

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已數十年未曾

來往，形同斷絕父子關係云云。然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

間，不僅曾同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１通話，使Ａ０１仍能享受

天倫之樂，於Ａ０１過世時，Ａ０９亦曾與原告通話，向原

告詢問關於喪葬之相關處理，表示可以返臺協助，惟獲原告

回覆表示會妥善處理，無須擔心等語，Ａ０９考量上情，始

未返臺處理相關事宜。

　⒊又Ａ０９係Ａ０１於前段婚姻與前妻楊秀雲所生之子女，原

告則為後段婚姻之配偶及子女，依一般社會通念，Ａ０１二

段婚姻所組成之二家庭，家庭成員間難免有所芥蒂，且Ａ０

９曾因返臺探視父親，卻遭原告稱家裡已無空房、不讓暫居

家裡，Ａ０９出於對被繼承人二婚成立之家庭的尊重，決意

不過多介入Ａ０１後來之家庭生活，盡可能僅與Ａ０１個人

保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⒋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Ａ０９曾替李○倫與被繼承

人和解，後因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一情，Ａ０９爰

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且Ａ０９於大

陸地區工作期間，亦曾協助其父親出資資助湖南李氏宗祠，

若有回臺亦會給予父親或原告一定程度之現金。

　⒌被繼承人與前段婚姻之配偶已離婚數十載，嗣因被繼承人於

前段婚姻之配偶出殯後二日，即偕Ａ０６等人入住、本來允

諾給前段婚姻之配偶的房屋，致李○倫心生不滿而有後續刑

事案件衍生，足見本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關係已有所隔閡，

依社會倫理觀念及一般社會通念觀之，兩段婚姻之家庭既有

所隔閡，難免形成界線，彼此拉開距離給予尊重減少衝突亦

屬當然，Ａ０９基於尊重Ａ０１再婚家庭之緣故，僅於大陸

地區透過通訊軟體與Ａ０１一人保持聯繫，與重大之虐待或

侮辱之情有顯著區別，應予辨明。

　⒍綜上各情，實難認Ａ０９有何惡意不予扶養Ａ０１之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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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

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形同斷絕父子關係

等，顯與事實全然不符，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Ａ０９對被繼

承人有重大虐待、侮辱之情事，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Ａ０

１曾明確表明欲令Ａ０９喪失繼承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

Ａ０９繼承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對於原告主張李○倫應依民法第1145條喪失繼承權，沒有意

見。

　㈢剩餘財產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

　⒈Ａ０６於基準日之財產數額應為888.194元。

　⒉Ａ０９、李○倫於Ａ０１前段婚姻存續期間與母親楊秀雲，

居住於新北市○○區○○○村00號之房屋（下稱台貿三村房

屋)，嗣被繼承人以將台貿三村之房屋贈與予楊秀雲作為離

婚條件，結束與楊秀雲之婚姻，並由楊秀雲取得台貿三村之

房屋，於楊秀雲死亡後，台貿三村之房屋亦經認列於楊秀雲

之遺產稅參考清單；惟後因台貿三村之房屋性質屬憲兵司令

部眷屬宿舍，最終遭認定屬Ａ０１之財產而非楊秀雲所有。

　⒊Ａ０６主張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將Ａ０１死亡時之

全數遺產一概納入婚後財產之計算：

　　⑴Ａ０９同意由Ａ０６單獨取得存款部分之遺產，並由Ａ０

６取得五股區房地，另補償相應數額，惟：

　　　觀諸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於114年7月18日之回函，可徵附表

一編號1至4不動產係98年Ａ０１於台貿三村房屋改建時所

換購而得，斯時自付額僅有1,849,950元，並獲補助款4,4

39,878元，補助款之部分為婚前財產之變形，應自婚後財

產償值中扣除。另婚前財產之變形即4,439,878元補助款

部分相對應地增值，故於計算上訴人婚後財產償值時，應

按比例扣除此婚前財產金額及其自然增值。故於計算被繼

承人之婚後財產時，以補助款占被繼承人獲配售房地時總

價6,289,828元之比例，乘以現今房地之價值，可知補助

款及增值部分為11,505,881元(計算式：4,439,87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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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8×16,300,000＝11,505,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又原告均同意以1,630萬元作為附表一編號1至4於基準日

之價值，扣除補助款及增值部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應為1,498,767元。

　　⑵Ａ０６可請求之剩餘財產差額為1,498,767元，即可分配

遺產數額應為13,892,842元(計算式：15,391,609元-1,49

8,767元=13,892,842元)，倘附表一編號1至4以原物分割

予Ａ０６，Ａ０６應找補2,778,568元予Ａ０９(計算式：

13,892,842/5=2,778,5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答辯意旨：

　㈠依本件卷內之資料可知，李○倫先前確有故意致Ａ０１於死

而未遂之犯罪行為，故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李○倫確已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㈡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

權：對於此項爭點所涉及之事實與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意見，

謹請依法審酌、裁判。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Ａ

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

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國防部回覆函文所載，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確屬Ａ０１於

98年間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規定向國防部換購取得，

換購時之總購屋款項為6,289,828元，其中4,439,878元為國

家補助，剩餘之1,849,950元為被繼承人自付，可知Ａ０１

換購房地時受國家補助之款項金額係佔總購屋款之70.6%

（計算式：4,439,878÷6,289,828×100%=70.6%）；Ａ０１自

行出資之金額佔總購屋款之29.4%（100%-70.6%=29.4%），

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價值係1630萬元，

則可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於基準日價值中之11,507,800元

（計算式：16,300,000×70.6%=11,507,800元）應自Ａ０１

婚後財產之價值中予以扣除，故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

之房地價值係4,792,200元(計算式：16,300,000-11,5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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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92,200元)。

　⒉基上說明，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中之房地價值為4,79

2,200元，而基準日時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係3,88

3,800元；Ａ０６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為888,194元，故本件

Ａ０６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應為1,497,803

元（計算式：〔3,883,800元-888,194元〕÷2=1,497,803

元），Ａ０６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逾上揭1,49

7,803元部分，實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

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兩造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房地之基準日價值為16

30萬元，故Ａ１１、Ａ１２亦同意「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原物

分割予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金錢予追加被告」之方式作

為被繼承人遺產之分割方式。而Ａ０６應找補Ａ１１、Ａ１

２之款項，茲計算說明如下：

　　⑴被繼承人遺產總額：15,391,600元。

　　⑵Ａ０６得請求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1,497,803元。

　　⑶Ａ１１、Ａ１２每人之應繼份比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分

比例應為每人各1/8。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而Ａ０９並未喪失繼承權，則追

加被告之應繼份比例應為每人各1/10。

　　⑷依上揭說明，Ａ０６應找補予追加被告之金額如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

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予Ａ

１１、Ａ１２之每人遺產金額為1,736,725元（計算式：

〔15,391,600元-1,497,803元〕×1/8=1,736,725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Ａ０９未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

人遺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

應分配Ａ１１、Ａ１２每人遺產金額為1,389,38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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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15,391,600元-1,497,803元〕×1/10=1,389,380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追加被告部分駁回。

四、被告李○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

狀對本案表示意見。

五、到場當事人不爭執事項：

　㈠Ａ０１與Ａ０６於73年4月12日結婚，Ａ０１於112年5月12

日死亡，剩餘財產基準日為112年5月12日，繼承人為兩造。

　㈡被告李○倫前因對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

等人犯殺人未遂罪，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

院99年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

期徒刑確定。

　㈢Ａ０１婚後財產：

　⒈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

　⒊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⒋新北市○○區○○路0段000000號6樓

　⒌合作金庫8,754元

　⒍郵局1,735元

　⒎金山農會50元

　㈣Ａ０１婚後負債：

　⒈合作金庫918,930元

　㈤Ａ０６婚後財產：

　⒈郵局存款2,389元

　⒉土地銀行313元、2,010元

　⒊板信銀行631元

　⒋台灣中小企銀288元

　⒌永豐銀行1,168元

　⒍台北富邦160元

　⒎彰化銀行950元

　⒏第一銀行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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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⒐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573,010元

　⒑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159,048元、148,212元。

六、到場當事人爭執事項：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

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

繼承權？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

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

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

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

宜？

七、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

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意旨

參照）。本件原告主張渠等為Ａ０１之繼承人，依戶籍登記

資料，李○倫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

李○倫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

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

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

告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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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倫曾故意殺害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即原告Ａ０６、

Ａ０７未遂，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

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

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訴請確認李○倫對Ａ０

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

繼承權？　　

　⒈依戶籍登記資料，Ａ０９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

繼承人，故Ａ０９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

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

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

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合先敘明。

　⒉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

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

有明文。又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

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

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

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

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不得憑被繼承人之

主觀認定。

  ⒊依證人Ａ０２證稱：Ａ０１是我姨丈，我們常常去Ａ０１、

許台蘭他們家，頻率大概是一個月會去2 次，我們去會聊

天、吃飯，因為我們跟Ａ０６感情很好，大概十幾年前（可

能有到20年以上之久）我們跟Ａ０１、Ａ０６住在樓上樓

下，所以我們很常去串門子感情也不錯，曾經聽過Ａ０１前

段婚姻的老二有要殺了Ａ０１，Ａ０１有說這個房子不會留

給前段婚姻的3名子女，他會把房子留給我的阿姨即Ａ０

６，因為我阿姨做牛做馬這麼久了。他還有強調老二這樣砍

他真是畜生。Ａ０１沒有強調被告李○倫，他只有說房子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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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給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關於Ａ０１孫子部分，我只知

道前婚姻老大有生小孩，其他的Ａ０１沒有提過等語(見本

院巻第366至369頁)。證人Ａ０３則證稱：曾經有聽Ａ０１

講過有一個小孩要殺他，當時我們有趕去醫院。Ａ０１曾經

說過有一個小孩在大陸，但是哪一個我不清楚。其他我沒有

聽過李甘民講過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我沒有聽過Ａ０１說

他們孝不孝順，只有曾經我跟Ａ０１聊天問他，小孩有沒有

來看你、或打電話給你，他說沒有。之前跟Ａ０１平常聊天

聊到，Ａ０１說我表弟出車禍，房子不可能留給別人，一定

是留給他們。Ａ０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有的時候會講到前

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打給他，到了發生老二砍殺他的事

件之後，才又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來看、也沒有

打電話，遺產不要留給他們，被繼承人Ａ０１是每次聊天講

到的情形都不一樣，之前只有講到沒有打給他、也沒有聯

絡，之後才講遺產不要留給他們等語。依證人Ａ０５證稱：

我買菜、丟垃圾遇到Ａ０１，就會跟他聊一下，我會幫他拉

籃子、丟垃圾，因為Ａ０６都要上班很忙，都是李叔在拉籃

子買菜，有一次遇到聊天，他說胖弟只剩一學期畢業，沒想

到遇到車禍很難過，我說沒關係你現在有房子就好好住，Ａ

０１就說以後這房子就是給他們母子的，我問他說那前面的

小孩呢，他說前面的小孩沒有回來關心過。我說胖弟就由媽

媽照顧，幸好救起來了，我還叫他去找榮民服務處請求協助

。因為被繼承人Ａ０１領的是生活補助費，不是退休俸，看

階級領得會差距很多，就我所知大概是每個月領1 萬多塊，

Ａ０１有稍微說一下，退休的錢好像是前面的小孩領走。他

們家生活過得很拮据。Ａ０１家裡的開銷是拿生活補助費買

菜，然後再由Ａ０６上班支應開銷等語。

  ⒋依Ａ０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顯示，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

出境後，於112年10月2日才又入境臺灣一節，有上開資料在

卷可考(見本院巻第269至271頁)，然Ａ０９主張於李○倫殺

人未遂案件發生後，曾替李○倫與Ａ０１和解，後李○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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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

得和解書之檔案等情，有Ａ０９所提電子信箱資料在卷可憑

(見本院巻第243頁)，可見雖Ａ０９多年未返臺，仍與Ａ０

１保持聯繫、並無斷聯，方能在108年12月替李○倫取得和

解書，是Ａ０１與Ａ０９之關係確實未因Ａ０９未返臺探視

而有影響，還促成Ａ０１跟李○倫和解，故實難據認定Ａ０

９對Ａ０１有何重大虐待之情事。

　⒌原告雖舉證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５證述，欲證明Ａ０９

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Ａ０１表示喪失繼承權，

然綜合證人證述可知，Ａ０１主要係因Ａ０６母子生活困

苦，所以欲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留給Ａ０６母子，互核

原告曾具狀表示：Ａ０１於109年初擬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

動產過戶與Ａ０６，而向新北○○○○○○○○0○○○○

○○○○○)申請印鑑證明等語(見本院巻第193頁)，此部分

與五股戶政事務所114年4月28日新北五戶字第1146002529號

函暨所附資料顯示：申請人Ａ０１、申請日期：109年4月21

日、申請目的：不動產登記等情相符，可認Ａ０１意在贈與

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與Ａ０６，僅未完成後續法律程序，

故難認原告主張Ａ０９喪失繼承權有理，原告此部分主張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

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

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

得之財產、慰撫金，不屬於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眷改條

例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

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

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

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第20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

可獲之輔助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同期改建

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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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建

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原眷

戶無須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未達房地總

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擔」。又依眷改條例第1條、

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規定，可知

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獲

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該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

係而享有之權益，並非以自己原有財產為對價換購取得，且

獲配金額之高低，係按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

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

分配總額，再依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所

得，足見其購屋款項主要來自國家恩惠補助，與純以自費或

自己財產交換有償取得者有別，就該補助金額部分，當屬無

償取得之財產(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07號民事判決參

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630

萬元(見本院巻第513至514頁)，依國防部政治作戰局114年7

月18日國政眷服字第1140199067號函覆略以：Ａ０１依眷改

條例於98年間遷購新北市「陸光一村改建基地」新建住宅安

置(門牌原為臺北縣○○區○○路0段○○巷00號6樓，經整

編後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依98年3月1

7日核定陸光一村改建基地分戶售價表所列，Ａ０１獲配售

住宅總價計6,289,828元，自付金額184,9950元，實際輔助

購宅款金額4,439,878元等情，有上開函覆在卷可按(見本院

巻第389頁)。依上規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為Ａ０１

無償取得，應自婚後財產扣除，故Ａ０１此部分婚後財產價

值應為11,860,122元。

　⒊而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

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依法即以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１死亡之日為準，並未規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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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時之成本比例計算婚後財產之價值，故被告等人主張

依比例計算扣除補助款部分於法無據，難認有理，附此敘

明。

　㈣上開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

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

為宜？

　⒈依前開調查結果，Ａ０６可分配之剩餘財產：

　　⑴Ａ０１婚後財產：11,870,661元(計算式：11,860,122元

＋8,754元＋1735元＋50元＝11,870,661元)，扣除Ａ０１

婚後債務：918,930元，故Ａ０１剩餘財產為10,951,731

元。

　　⑵Ａ０６婚後財產：888,194元(計算式：2,389元＋313＋2,

010元＋631元＋288元＋1,168元＋160元＋950元＋15元＋

573,010元＋159,048元＋148,212元＝888,194元)。

　　⑶Ａ０１、Ａ０６剩餘財產差額為10,063,537元（計算式：

10,951,731元-888,194元=10,063,537元），經平均分配

後Ａ０６得請求5,031,769元（計算式：10,063,537元÷2=

5,031,769元）。

　⒉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

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

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

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

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

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

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

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

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共有物分割之

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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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

人利益等，以為公平裁量。

　⒊本院審酌Ａ０６主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以原物分割之方

式分割由Ａ０６所有，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為Ａ０

７、Ａ０８所不爭執，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雖主張變價

分割，然因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價值，故表

示同意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此分割方法(見本院巻第518

至519頁)。經本院計算Ａ０６得請求剩餘財產5,031,769

元，Ａ０１所餘遺產總價值為11,278,770元(計算式：16,30

0,000元＋8,754元＋1735元＋50元＝16,310,539元，16,31

0,539元－5,031,769元＝11,278,770元)，兩造應繼分比例

如附表二所示，故Ａ０６應補償其餘繼承人之金額為Ａ０

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255,754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1

27,877元，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編號5至7存款即由

Ａ０６取得。

　⒋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民

法第1151條、第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繼承人

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權，固屬繼承人公同共有；然繼承人

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者，僅係負連帶責任而已，該繼承

債務並非各繼承人公同共有（最高法院86度台上字第2057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繼承之標的固含積極遺產及消極遺產，

惟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應僅指積極遺產而言，種類則含有

物權、準物權及債權，即有動產、不動產、無體財產權（如

著作財產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等）及債權等。至消極遺

產（債務）則不屬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蓋依民法1153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之債務（消極遺產）係由繼承人負連帶

清償責任，尚非屬得為分割遺產之範圍。然觀附表一編號1

至4建物、土地謄本、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

算通知書可知(見本院巻第75至101頁、第198頁)，Ａ０１積

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之債務有設定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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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於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上，故本院為免Ａ０６補償

上開金額與其餘繼承人後，兩造日後又因清償Ａ０１之合作

金庫債務918,930元再生糾紛，而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

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應負擔債務183,786元(計算式：91

8,930元÷5＝183,786元)、Ａ１１、Ａ１２應負擔91,893元

(183,786元÷2＝91,893元)，依民法第1171條規定將Ａ０１

積欠合作金庫債務移歸Ａ０６承受後，Ａ０６應找補其餘繼

承人之金額即調整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071,968

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035,984元。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

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法律規定，訴請分割遺

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

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

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

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

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

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

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九、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家事庭法官　　法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項次 財產種類 財產內容 財產價值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1630萬元 由 Ａ ０ ６ 單 獨 取

得，Ａ０６應補償

Ａ０７、Ａ０８、

Ａ０９各新臺幣2,0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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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兩造應繼分比例

 

71,968元，及補償

Ａ１１、Ａ１２各

新臺幣1,035,984元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4 房屋 新北市○○區○○段0000○號房屋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

段000○00號6樓)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五股分行帳號0000000

000000帳戶存款

8,754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帳號0000000

0000000帳戶存款

1,735元

7 存款 新北市○○地區○○○里○○○號0

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0元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Ａ０６ 1/5

2 Ａ０７ 1/5

3 Ａ０８ 1/5

4 Ａ０９ 1/5

5 李○倫 0

6 Ａ１１ 1/10

7 Ａ１２ 1/1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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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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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5號
原      告  Ａ０６  




            Ａ０７  


            Ａ０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文聖律師(扶助律師)
被      告  Ａ０９  


訴訟代理人  鮑湘琳律師
被      告  李○倫（原名李成宏）




            Ａ１１  


            Ａ１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複  代理人  洪肇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李○倫對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民國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112年5月12日死亡）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予以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Ａ０９、李○倫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故聲明：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嗣原告於訴訟進行中於民國114 年3 月28日具狀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並變更聲明為：㈠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㈡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分割。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追加。
二、被告李○倫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６為Ａ０１之配偶，原告Ａ０８、Ａ０７則為Ａ０６與Ａ０１所生之子，被告Ａ０９、李○倫、李成基(已歿)係Ａ０１前婚姻所生之子，是兩造及李成基之代位繼承人即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為被繼承人Ａ０１的法定繼承人。
　㈡被告Ａ０９對被繼承人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之情事，經Ａ０１表示不得繼承，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⒈Ａ０１與Ａ０６結婚後，Ａ０９即未返家問候、關心Ａ０１之生活起居與健康狀況，兩人已數十年未曾往來，形同斷絕父子關係，致Ａ０１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由Ａ０９入出境紀錄可知，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從高雄機場出境後至112年10月2日始由桃園機場入境，顯見Ａ０９於Ａ０１去世前2 年不曾返台探視Ａ０１，且Ａ０９亦未返臺奔喪參加Ａ０１告別式。於109年初Ａ０１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擔心來日不多，向原告3人表達不願讓Ａ０９、李○倫等人繼承財產之意，並請渠等找代書協助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登記予Ａ０６所有。然因原告忙於照顧Ａ０１而未提前將上開房屋過戶登記為Ａ０６所有，致使發生被告等人要求分割遺產之紛爭。
　⒉Ａ０１晚年身體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居家期間亦多臥床休養，迄於112年5月12日過世前，Ａ０９始終置之不理，從不予探視，更遑論分擔Ａ０１生前所需之醫療費、扶養費及房屋貸款。Ａ０１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未給付分毫喪葬費用。核Ａ０９所為，係違反倫常之不孝行為，屬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
　㈢被告李○倫意圖殺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及被繼承人Ａ０１未遂，經臺灣高等法院以殺害直系尊親屬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6月在案，是依民法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李○倫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李○倫於95年12月18日凌晨4至5時許，在泰山住處，利用Ａ０１等人睡眠時，將屋内電路關閉，使屋内暗無光源，再將一樓廚房内之瓦斯桶拆下，搬往二樓置於Ａ０１、Ａ０６及Ａ０７等人所居住之房間門口，打開瓦斯桶開關，洩漏瓦斯氣體，意圖燒死Ａ０１等人，嗣因Ａ０８察覺異狀，而將三人喚醒。被告李○倫見殺人計畫失敗，復自廚房拿取菜刀，朝Ａ０１等人之頭部、臉部、肩部砍殺，嗣經Ａ０８將3人送醫急救，3人始倖免於死，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起訴，臺灣高等法院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判處李○倫有期徒刑15年6月，嗣經最高法院以99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駁回李○倫上訴而告確定。核李○倫所為，屬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而受刑之宣告之情況，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相符，故李○倫依法應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㈣因Ａ０９、李○倫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受刑之宣告等民法第1145條第1項所列繼承權喪失事由，依法已無繼承人資格。因此，Ａ０１之繼承人為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追加被告李宜靜、Ａ１２等5人，而其等應繼分，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1條規定，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各4分之1，Ａ１１、Ａ１２為各8分之1。
　㈤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遺產，分割方案如下：
　⒈Ａ０６與Ａ０１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即應適用法定財產制，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而以該日作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Ａ０１死亡時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值新臺幣（下同）5,995,372元，與婚後消極財產即合作金庫中山分行債務合計918,930元，故被繼承人Ａ０１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5,076,442元。而Ａ０６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888,161元，是兩者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為4,188,281元，Ａ０６爰依民法第1030條5之1規定，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被繼承人Ａ０１請求分配之剩餘財產金額為2,094,141元，並應於本件遺產中優先扣償。
　⒉有關遺產分配與計算：Ａ０１死亡時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價值為5,995,372元，扣除Ａ０６可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金額2,094,141元後，所餘由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及Ａ１１、Ａ１２依照前述應繼分比例分得。
　⒊復依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所載，Ａ０１遺有房地、存款等財產，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由Ａ０６所有、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另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五股分行、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及新北市金山地區農會萬里分部之存款則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㈥對於被告答辯之主張：
　　就附表一編號1至4之價值，是否應扣除4439,878元一事表示意見如下：
　　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等規定可知，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得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眷改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其餘原無房舍者則無從享有，而獲配之條件即需交出原有房舍始能換取，而原有房舍之取得既與其所任職位有關，配住宿舍應屬待遇之一部分，自非無償取得。至國防部所核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亦屬Ａ０１交出原有房舍之對價，等同國防部以4,439,878元向Ａ０１購買原居住之眷舍。從而，被告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主張於計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之價值時應扣除4,439,878元云云，要無可採。
　㈦並聲明：
　⒈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
　⒉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被告Ａ０９答辯意旨：
　㈠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洵屬無理：
　⒈Ａ０９於約83年至113年間於大陸地區從事外貿工作，亦於大陸建立家庭並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求學、教育，以及岳父因患心肌梗塞，需定期至吉林省撫松縣醫院回診，Ａ０９之妻於此期間多需至醫院陪伴及照料，使Ａ０９於此期間除工作外尚需肩負未成年子女之照顧，而較難以隨意任意往來兩地，合先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已數十年未曾來往，形同斷絕父子關係云云。然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不僅曾同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１通話，使Ａ０１仍能享受天倫之樂，於Ａ０１過世時，Ａ０９亦曾與原告通話，向原告詢問關於喪葬之相關處理，表示可以返臺協助，惟獲原告回覆表示會妥善處理，無須擔心等語，Ａ０９考量上情，始未返臺處理相關事宜。
　⒊又Ａ０９係Ａ０１於前段婚姻與前妻楊秀雲所生之子女，原告則為後段婚姻之配偶及子女，依一般社會通念，Ａ０１二段婚姻所組成之二家庭，家庭成員間難免有所芥蒂，且Ａ０９曾因返臺探視父親，卻遭原告稱家裡已無空房、不讓暫居家裡，Ａ０９出於對被繼承人二婚成立之家庭的尊重，決意不過多介入Ａ０１後來之家庭生活，盡可能僅與Ａ０１個人保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⒋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Ａ０９曾替李○倫與被繼承人和解，後因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一情，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且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亦曾協助其父親出資資助湖南李氏宗祠，若有回臺亦會給予父親或原告一定程度之現金。
　⒌被繼承人與前段婚姻之配偶已離婚數十載，嗣因被繼承人於前段婚姻之配偶出殯後二日，即偕Ａ０６等人入住、本來允諾給前段婚姻之配偶的房屋，致李○倫心生不滿而有後續刑事案件衍生，足見本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關係已有所隔閡，依社會倫理觀念及一般社會通念觀之，兩段婚姻之家庭既有所隔閡，難免形成界線，彼此拉開距離給予尊重減少衝突亦屬當然，Ａ０９基於尊重Ａ０１再婚家庭之緣故，僅於大陸地區透過通訊軟體與Ａ０１一人保持聯繫，與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有顯著區別，應予辨明。
　⒍綜上各情，實難認Ａ０９有何惡意不予扶養Ａ０１之情，原告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形同斷絕父子關係等，顯與事實全然不符，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Ａ０９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侮辱之情事，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Ａ０１曾明確表明欲令Ａ０９喪失繼承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Ａ０９繼承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對於原告主張李○倫應依民法第1145條喪失繼承權，沒有意見。
　㈢剩餘財產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
　⒈Ａ０６於基準日之財產數額應為888.194元。
　⒉Ａ０９、李○倫於Ａ０１前段婚姻存續期間與母親楊秀雲，居住於新北市○○區○○○村00號之房屋（下稱台貿三村房屋)，嗣被繼承人以將台貿三村之房屋贈與予楊秀雲作為離婚條件，結束與楊秀雲之婚姻，並由楊秀雲取得台貿三村之房屋，於楊秀雲死亡後，台貿三村之房屋亦經認列於楊秀雲之遺產稅參考清單；惟後因台貿三村之房屋性質屬憲兵司令部眷屬宿舍，最終遭認定屬Ａ０１之財產而非楊秀雲所有。
　⒊Ａ０６主張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將Ａ０１死亡時之全數遺產一概納入婚後財產之計算：
　　⑴Ａ０９同意由Ａ０６單獨取得存款部分之遺產，並由Ａ０６取得五股區房地，另補償相應數額，惟：
　　　觀諸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於114年7月18日之回函，可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係98年Ａ０１於台貿三村房屋改建時所換購而得，斯時自付額僅有1,849,950元，並獲補助款4,439,878元，補助款之部分為婚前財產之變形，應自婚後財產償值中扣除。另婚前財產之變形即4,439,878元補助款部分相對應地增值，故於計算上訴人婚後財產償值時，應按比例扣除此婚前財產金額及其自然增值。故於計算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時，以補助款占被繼承人獲配售房地時總價6,289,828元之比例，乘以現今房地之價值，可知補助款及增值部分為11,505,881元(計算式：4,439,878/6,289,828×16,300,000＝11,505,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原告均同意以1,630萬元作為附表一編號1至4於基準日之價值，扣除補助款及增值部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應為1,498,767元。
　　⑵Ａ０６可請求之剩餘財產差額為1,498,767元，即可分配遺產數額應為13,892,842元(計算式：15,391,609元-1,498,767元=13,892,842元)，倘附表一編號1至4以原物分割予Ａ０６，Ａ０６應找補2,778,568元予Ａ０９(計算式：13,892,842/5=2,778,5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答辯意旨：
　㈠依本件卷內之資料可知，李○倫先前確有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未遂之犯罪行為，故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李○倫確已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㈡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對於此項爭點所涉及之事實與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意見，謹請依法審酌、裁判。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國防部回覆函文所載，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確屬Ａ０１於98年間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規定向國防部換購取得，換購時之總購屋款項為6,289,828元，其中4,439,878元為國家補助，剩餘之1,849,950元為被繼承人自付，可知Ａ０１換購房地時受國家補助之款項金額係佔總購屋款之70.6%（計算式：4,439,878÷6,289,828×100%=70.6%）；Ａ０１自行出資之金額佔總購屋款之29.4%（100%-70.6%=29.4%），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價值係1630萬元，則可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於基準日價值中之11,507,800元（計算式：16,300,000×70.6%=11,507,800元）應自Ａ０１婚後財產之價值中予以扣除，故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之房地價值係4,792,200元(計算式：16,300,000-11,507,800=4,792,200元)。
　⒉基上說明，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中之房地價值為4,792,200元，而基準日時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係3,883,800元；Ａ０６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為888,194元，故本件Ａ０６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應為1,497,803元（計算式：［3,883,800元-888,194元］÷2=1,497,803元），Ａ０６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逾上揭1,497,803元部分，實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兩造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房地之基準日價值為1630萬元，故Ａ１１、Ａ１２亦同意「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原物分割予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金錢予追加被告」之方式作為被繼承人遺產之分割方式。而Ａ０６應找補Ａ１１、Ａ１２之款項，茲計算說明如下：
　　⑴被繼承人遺產總額：15,391,600元。
　　⑵Ａ０６得請求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1,497,803元。
　　⑶Ａ１１、Ａ１２每人之應繼份比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分比例應為每人各1/8。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而Ａ０９並未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份比例應為每人各1/10。
　　⑷依上揭說明，Ａ０６應找補予追加被告之金額如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予Ａ１１、Ａ１２之每人遺產金額為1,736,725元（計算式：［15,391,600元-1,497,803元］×1/8=1,736,7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Ａ０９未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Ａ１１、Ａ１２每人遺產金額為1,389,380元（計算式：［15,391,600元-1,497,803元］×1/10=1,389,38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追加被告部分駁回。
四、被告李○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對本案表示意見。
五、到場當事人不爭執事項：
　㈠Ａ０１與Ａ０６於73年4月12日結婚，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剩餘財產基準日為112年5月12日，繼承人為兩造。
　㈡被告李○倫前因對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等人犯殺人未遂罪，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㈢Ａ０１婚後財產：
　⒈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
　⒊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⒋新北市○○區○○路0段000000號6樓
　⒌合作金庫8,754元
　⒍郵局1,735元
　⒎金山農會50元
　㈣Ａ０１婚後負債：
　⒈合作金庫918,930元
　㈤Ａ０６婚後財產：
　⒈郵局存款2,389元
　⒉土地銀行313元、2,010元
　⒊板信銀行631元
　⒋台灣中小企銀288元
　⒌永豐銀行1,168元
　⒍台北富邦160元
　⒎彰化銀行950元
　⒏第一銀行15元
　⒐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573,010元
　⒑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159,048元、148,212元。
六、到場當事人爭執事項：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七、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渠等為Ａ０１之繼承人，依戶籍登記資料，李○倫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李○倫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李○倫曾故意殺害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未遂，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訴請確認李○倫對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　　
　⒈依戶籍登記資料，Ａ０９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Ａ０９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不得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
  ⒊依證人Ａ０２證稱：Ａ０１是我姨丈，我們常常去Ａ０１、許台蘭他們家，頻率大概是一個月會去2 次，我們去會聊天、吃飯，因為我們跟Ａ０６感情很好，大概十幾年前（可能有到20年以上之久）我們跟Ａ０１、Ａ０６住在樓上樓下，所以我們很常去串門子感情也不錯，曾經聽過Ａ０１前段婚姻的老二有要殺了Ａ０１，Ａ０１有說這個房子不會留給前段婚姻的3名子女，他會把房子留給我的阿姨即Ａ０６，因為我阿姨做牛做馬這麼久了。他還有強調老二這樣砍他真是畜生。Ａ０１沒有強調被告李○倫，他只有說房子沒有要給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關於Ａ０１孫子部分，我只知道前婚姻老大有生小孩，其他的Ａ０１沒有提過等語(見本院巻第366至369頁)。證人Ａ０３則證稱：曾經有聽Ａ０１講過有一個小孩要殺他，當時我們有趕去醫院。Ａ０１曾經說過有一個小孩在大陸，但是哪一個我不清楚。其他我沒有聽過李甘民講過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我沒有聽過Ａ０１說他們孝不孝順，只有曾經我跟Ａ０１聊天問他，小孩有沒有來看你、或打電話給你，他說沒有。之前跟Ａ０１平常聊天聊到，Ａ０１說我表弟出車禍，房子不可能留給別人，一定是留給他們。Ａ０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有的時候會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打給他，到了發生老二砍殺他的事件之後，才又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來看、也沒有打電話，遺產不要留給他們，被繼承人Ａ０１是每次聊天講到的情形都不一樣，之前只有講到沒有打給他、也沒有聯絡，之後才講遺產不要留給他們等語。依證人Ａ０５證稱：我買菜、丟垃圾遇到Ａ０１，就會跟他聊一下，我會幫他拉籃子、丟垃圾，因為Ａ０６都要上班很忙，都是李叔在拉籃子買菜，有一次遇到聊天，他說胖弟只剩一學期畢業，沒想到遇到車禍很難過，我說沒關係你現在有房子就好好住，Ａ０１就說以後這房子就是給他們母子的，我問他說那前面的小孩呢，他說前面的小孩沒有回來關心過。我說胖弟就由媽媽照顧，幸好救起來了，我還叫他去找榮民服務處請求協助。因為被繼承人Ａ０１領的是生活補助費，不是退休俸，看階級領得會差距很多，就我所知大概是每個月領1 萬多塊，Ａ０１有稍微說一下，退休的錢好像是前面的小孩領走。他們家生活過得很拮据。Ａ０１家裡的開銷是拿生活補助費買菜，然後再由Ａ０６上班支應開銷等語。
  ⒋依Ａ０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顯示，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出境後，於112年10月2日才又入境臺灣一節，有上開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巻第269至271頁)，然Ａ０９主張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曾替李○倫與Ａ０１和解，後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等情，有Ａ０９所提電子信箱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巻第243頁)，可見雖Ａ０９多年未返臺，仍與Ａ０１保持聯繫、並無斷聯，方能在108年12月替李○倫取得和解書，是Ａ０１與Ａ０９之關係確實未因Ａ０９未返臺探視而有影響，還促成Ａ０１跟李○倫和解，故實難據認定Ａ０９對Ａ０１有何重大虐待之情事。
　⒌原告雖舉證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５證述，欲證明Ａ０９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Ａ０１表示喪失繼承權，然綜合證人證述可知，Ａ０１主要係因Ａ０６母子生活困苦，所以欲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留給Ａ０６母子，互核原告曾具狀表示：Ａ０１於109年初擬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與Ａ０６，而向新北○○○○○○○○0○○○○○○○○○)申請印鑑證明等語(見本院巻第193頁)，此部分與五股戶政事務所114年4月28日新北五戶字第1146002529號函暨所附資料顯示：申請人Ａ０１、申請日期：109年4月21日、申請目的：不動產登記等情相符，可認Ａ０１意在贈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與Ａ０６，僅未完成後續法律程序，故難認原告主張Ａ０９喪失繼承權有理，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不屬於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第20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可獲之輔助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原眷戶無須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擔」。又依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規定，可知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該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並非以自己原有財產為對價換購取得，且獲配金額之高低，係按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分配總額，再依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所得，足見其購屋款項主要來自國家恩惠補助，與純以自費或自己財產交換有償取得者有別，就該補助金額部分，當屬無償取得之財產(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07號民事判決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630萬元(見本院巻第513至514頁)，依國防部政治作戰局114年7月18日國政眷服字第1140199067號函覆略以：Ａ０１依眷改條例於98年間遷購新北市「陸光一村改建基地」新建住宅安置(門牌原為臺北縣○○區○○路0段○○巷00號6樓，經整編後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依98年3月17日核定陸光一村改建基地分戶售價表所列，Ａ０１獲配售住宅總價計6,289,828元，自付金額184,9950元，實際輔助購宅款金額4,439,878元等情，有上開函覆在卷可按(見本院巻第389頁)。依上規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婚後財產扣除，故Ａ０１此部分婚後財產價值應為11,860,122元。
　⒊而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依法即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１死亡之日為準，並未規定得以取得時之成本比例計算婚後財產之價值，故被告等人主張依比例計算扣除補助款部分於法無據，難認有理，附此敘明。
　㈣上開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依前開調查結果，Ａ０６可分配之剩餘財產：
　　⑴Ａ０１婚後財產：11,870,661元(計算式：11,860,122元＋8,754元＋1735元＋50元＝11,870,661元)，扣除Ａ０１婚後債務：918,930元，故Ａ０１剩餘財產為10,951,731元。
　　⑵Ａ０６婚後財產：888,194元(計算式：2,389元＋313＋2,010元＋631元＋288元＋1,168元＋160元＋950元＋15元＋573,010元＋159,048元＋148,212元＝888,194元)。
　　⑶Ａ０１、Ａ０６剩餘財產差額為10,063,537元（計算式：10,951,731元-888,194元=10,063,537元），經平均分配後Ａ０６得請求5,031,769元（計算式：10,063,537元÷2=5,031,769元）。
　⒉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以為公平裁量。
　⒊本院審酌Ａ０６主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割由Ａ０６所有，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為Ａ０７、Ａ０８所不爭執，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雖主張變價分割，然因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價值，故表示同意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此分割方法(見本院巻第518至519頁)。經本院計算Ａ０６得請求剩餘財產5,031,769元，Ａ０１所餘遺產總價值為11,278,770元(計算式：16,300,000元＋8,754元＋1735元＋50元＝16,310,539元，16,310,539元－5,031,769元＝11,278,770元)，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故Ａ０６應補償其餘繼承人之金額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255,754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127,877元，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編號5至7存款即由Ａ０６取得。
　⒋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民 法第1151條、第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繼承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權，固屬繼承人公同共有；然繼承人 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者，僅係負連帶責任而已，該繼承 債務並非各繼承人公同共有（最高法院86度台上字第2057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繼承之標的固含積極遺產及消極遺產， 惟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應僅指積極遺產而言，種類則含有 物權、準物權及債權，即有動產、不動產、無體財產權（如 著作財產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等）及債權等。至消極遺 產（債務）則不屬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蓋依民法1153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之債務（消極遺產）係由繼承人負連帶清償責任，尚非屬得為分割遺產之範圍。然觀附表一編號1至4建物、土地謄本、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可知(見本院巻第75至101頁、第198頁)，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之債務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於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上，故本院為免Ａ０６補償上開金額與其餘繼承人後，兩造日後又因清償Ａ０１之合作金庫債務918,930元再生糾紛，而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應負擔債務183,786元(計算式：918,930元÷5＝183,786元)、Ａ１１、Ａ１２應負擔91,893元(183,786元÷2＝91,893元)，依民法第1171條規定將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債務移歸Ａ０６承受後，Ａ０６應找補其餘繼承人之金額即調整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071,968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035,984元。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法律規定，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九、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家事庭法官　　法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項次

		財產種類

		財產內容

		財產價值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1630萬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Ａ０６應補償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新臺幣2,071,968元，及補償Ａ１１、Ａ１２各新臺幣1,035,984元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4

		房屋

		新北市○○區○○段0000○號房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五股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754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735元

		




		7

		存款

		新北市○○地區○○○里○○○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0元

		








 
附表二：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Ａ０６

		1/5



		2

		Ａ０７

		1/5



		3

		Ａ０８

		1/5



		4

		Ａ０９

		1/5



		5

		李○倫

		0



		6

		Ａ１１

		1/10



		7

		Ａ１２

		1/1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5號

原      告  Ａ０６  





            Ａ０７  



            Ａ０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文聖律師(扶助律師)

被      告  Ａ０９  



訴訟代理人  鮑湘琳律師

被      告  李○倫（原名李成宏）





            Ａ１１  



            Ａ１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複  代理人  洪肇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李○倫對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民國00年0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112年5月12日死亡）之

    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一所示

    之分割方法予以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248 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

    、2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Ａ０９、李○倫喪失對

    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故聲明：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

    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嗣原告於訴訟進行中於民

    國114 年3 月28日具狀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並變更聲明為：

    ㈠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

    ㈡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分割。核其請

    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追加。

二、被告李○倫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６為Ａ０１之配偶，原

    告Ａ０８、Ａ０７則為Ａ０６與Ａ０１所生之子，被告Ａ０９、李○倫、李成

    基(已歿)係Ａ０１前婚姻所生之子，是兩造及李成基之代位繼

    承人即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為被繼承人Ａ０１的法定繼承人。

　㈡被告Ａ０９對被繼承人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之情事，經Ａ０１表示

    不得繼承，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Ａ

    ０１之繼承權：

　⒈Ａ０１與Ａ０６結婚後，Ａ０９即未返家問候、關心Ａ０１之生活起居與

    健康狀況，兩人已數十年未曾往來，形同斷絕父子關係，致

    Ａ０１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由Ａ０９入出境紀錄可知，Ａ０９於102

    年5月8日從高雄機場出境後至112年10月2日始由桃園機場入

    境，顯見Ａ０９於Ａ０１去世前2 年不曾返台探視Ａ０１，且Ａ０９亦未

    返臺奔喪參加Ａ０１告別式。於109年初Ａ０１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擔心來日不多，向原告3人表達不願讓Ａ０９、李○倫等人繼

    承財產之意，並請渠等找代書協助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

    ，過戶登記予Ａ０６所有。然因原告忙於照顧Ａ０１而未提前將上

    開房屋過戶登記為Ａ０６所有，致使發生被告等人要求分割遺

    產之紛爭。

　⒉Ａ０１晚年身體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居家期間亦多臥床休

    養，迄於112年5月12日過世前，Ａ０９始終置之不理，從不予

    探視，更遑論分擔Ａ０１生前所需之醫療費、扶養費及房屋貸

    款。Ａ０１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未給付分毫喪葬費用。核Ａ０９

    所為，係違反倫常之不孝行為，屬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

    情事，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被繼

    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

　㈢被告李○倫意圖殺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及被繼承人Ａ０１未遂，經臺

    灣高等法院以殺害直系尊親屬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6月在案

    ，是依民法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李○倫喪失對Ａ０１之

    繼承權：

　　李○倫於95年12月18日凌晨4至5時許，在泰山住處，利用Ａ０１

    等人睡眠時，將屋内電路關閉，使屋内暗無光源，再將一樓

    廚房内之瓦斯桶拆下，搬往二樓置於Ａ０１、Ａ０６及Ａ０７等人所

    居住之房間門口，打開瓦斯桶開關，洩漏瓦斯氣體，意圖燒

    死Ａ０１等人，嗣因Ａ０８察覺異狀，而將三人喚醒。被告李○倫

    見殺人計畫失敗，復自廚房拿取菜刀，朝Ａ０１等人之頭部、

    臉部、肩部砍殺，嗣經Ａ０８將3人送醫急救，3人始倖免於死

    ，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起訴，臺灣高等法院以殺直系血

    親尊親屬未遂罪，判處李○倫有期徒刑15年6月，嗣經最高法

    院以99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駁回李○倫上訴而告確定。

    核李○倫所為，屬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而受刑之

    宣告之情況，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相符，故李

    ○倫依法應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㈣因Ａ０９、李○倫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受刑之宣

    告等民法第1145條第1項所列繼承權喪失事由，依法已無繼

    承人資格。因此，Ａ０１之繼承人為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追加被告

    李宜靜、Ａ１２等5人，而其等應繼分，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

    41條規定，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各4分之1，Ａ１１、Ａ１２為各8分之1

    。

　㈤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遺產，分割方案如下：

　⒈Ａ０６與Ａ０１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即應適用法定財產制，Ａ０１

    於112年5月12日死亡，而以該日作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

    準日。Ａ０１死亡時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值

    新臺幣（下同）5,995,372元，與婚後消極財產即合作金庫

    中山分行債務合計918,930元，故被繼承人Ａ０１於基準日之剩

    餘財產為5,076,442元。而Ａ０６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888,16

    1元，是兩者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為4,188,281元，Ａ０６爰依

    民法第1030條5之1規定，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

    向被繼承人Ａ０１請求分配之剩餘財產金額為2,094,141元，並

    應於本件遺產中優先扣償。

　⒉有關遺產分配與計算：Ａ０１死亡時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

    總價值為5,995,372元，扣除Ａ０６可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金額

    2,094,141元後，所餘由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及Ａ１１、Ａ１２依照前述

    應繼分比例分得。

　⒊復依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所載，Ａ０１遺有房地、

    存款等財產，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

    產由Ａ０６所有、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另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五股分行、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及新北市金山地區農會萬

    里分部之存款則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㈥對於被告答辯之主張：

　　就附表一編號1至4之價值，是否應扣除4439,878元一事表示

    意見如下：

　　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

    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等規定可知，老舊國

    軍眷舍之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

    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

    時，可得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眷改條例所定

    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其餘原無房舍者則無從享有

    ，而獲配之條件即需交出原有房舍始能換取，而原有房舍之

    取得既與其所任職位有關，配住宿舍應屬待遇之一部分，自

    非無償取得。至國防部所核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亦

    屬Ａ０１交出原有房舍之對價，等同國防部以4,439,878元向Ａ０

    １購買原居住之眷舍。從而，被告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主張於計算

    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之價值時應扣除4,439,878元云云，要

    無可採。

　㈦並聲明：

　⒈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

　⒉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一分割方法

    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被告Ａ０９答辯意旨：

　㈠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

    ，洵屬無理：

　⒈Ａ０９於約83年至113年間於大陸地區從事外貿工作，亦於大陸

    建立家庭並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求學、教

    育，以及岳父因患心肌梗塞，需定期至吉林省撫松縣醫院回

    診，Ａ０９之妻於此期間多需至醫院陪伴及照料，使Ａ０９於此期

    間除工作外尚需肩負未成年子女之照顧，而較難以隨意任意

    往來兩地，合先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

    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已數十年未曾來往，形同斷

    絕父子關係云云。然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不僅曾同未

    成年子女與Ａ０１通話，使Ａ０１仍能享受天倫之樂，於Ａ０１過世

    時，Ａ０９亦曾與原告通話，向原告詢問關於喪葬之相關處理

    ，表示可以返臺協助，惟獲原告回覆表示會妥善處理，無須

    擔心等語，Ａ０９考量上情，始未返臺處理相關事宜。

　⒊又Ａ０９係Ａ０１於前段婚姻與前妻楊秀雲所生之子女，原告則為

    後段婚姻之配偶及子女，依一般社會通念，Ａ０１二段婚姻所

    組成之二家庭，家庭成員間難免有所芥蒂，且Ａ０９曾因返臺

    探視父親，卻遭原告稱家裡已無空房、不讓暫居家裡，Ａ０９

    出於對被繼承人二婚成立之家庭的尊重，決意不過多介入Ａ０

    １後來之家庭生活，盡可能僅與Ａ０１個人保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

　⒋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Ａ０９曾替李○倫與被繼承人和解

    ，後因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一情，Ａ０９爰於108年12

    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且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

    亦曾協助其父親出資資助湖南李氏宗祠，若有回臺亦會給予

    父親或原告一定程度之現金。

　⒌被繼承人與前段婚姻之配偶已離婚數十載，嗣因被繼承人於

    前段婚姻之配偶出殯後二日，即偕Ａ０６等人入住、本來允諾

    給前段婚姻之配偶的房屋，致李○倫心生不滿而有後續刑事

    案件衍生，足見本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關係已有所隔閡，依

    社會倫理觀念及一般社會通念觀之，兩段婚姻之家庭既有所

    隔閡，難免形成界線，彼此拉開距離給予尊重減少衝突亦屬

    當然，Ａ０９基於尊重Ａ０１再婚家庭之緣故，僅於大陸地區透過

    通訊軟體與Ａ０１一人保持聯繫，與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有

    顯著區別，應予辨明。

　⒍綜上各情，實難認Ａ０９有何惡意不予扶養Ａ０１之情，原告主張Ａ

    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

    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形同斷絕父子關係等，顯與事實全然不

    符，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Ａ０９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侮辱

    之情事，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Ａ０１曾明確表明欲令Ａ０９喪失

    繼承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Ａ０９繼承權不存在，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㈡對於原告主張李○倫應依民法第1145條喪失繼承權，沒有意見

    。

　㈢剩餘財產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

　⒈Ａ０６於基準日之財產數額應為888.194元。

　⒉Ａ０９、李○倫於Ａ０１前段婚姻存續期間與母親楊秀雲，居住於新

    北市○○區○○○村00號之房屋（下稱台貿三村房屋)，嗣被繼承

    人以將台貿三村之房屋贈與予楊秀雲作為離婚條件，結束與

    楊秀雲之婚姻，並由楊秀雲取得台貿三村之房屋，於楊秀雲

    死亡後，台貿三村之房屋亦經認列於楊秀雲之遺產稅參考清

    單；惟後因台貿三村之房屋性質屬憲兵司令部眷屬宿舍，最

    終遭認定屬Ａ０１之財產而非楊秀雲所有。

　⒊Ａ０６主張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將Ａ０１死亡時之全數遺

    產一概納入婚後財產之計算：

　　⑴Ａ０９同意由Ａ０６單獨取得存款部分之遺產，並由Ａ０６取得五股

      區房地，另補償相應數額，惟：

　　　觀諸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於114年7月18日之回函，可徵附表

      一編號1至4不動產係98年Ａ０１於台貿三村房屋改建時所換

      購而得，斯時自付額僅有1,849,950元，並獲補助款4,439

      ,878元，補助款之部分為婚前財產之變形，應自婚後財產

      償值中扣除。另婚前財產之變形即4,439,878元補助款部

      分相對應地增值，故於計算上訴人婚後財產償值時，應按

      比例扣除此婚前財產金額及其自然增值。故於計算被繼承

      人之婚後財產時，以補助款占被繼承人獲配售房地時總價

      6,289,828元之比例，乘以現今房地之價值，可知補助款

      及增值部分為11,505,881元(計算式：4,439,878/6,289,8

      28×16,300,000＝11,505,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原

      告均同意以1,630萬元作為附表一編號1至4於基準日之價

      值，扣除補助款及增值部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應為

      1,498,767元。

　　⑵Ａ０６可請求之剩餘財產差額為1,498,767元，即可分配遺產

      數額應為13,892,842元(計算式：15,391,609元-1,498,76

      7元=13,892,842元)，倘附表一編號1至4以原物分割予Ａ０６

      ，Ａ０６應找補2,778,568元予Ａ０９(計算式：13,892,842/5=2

      ,778,5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答辯意旨：

　㈠依本件卷內之資料可知，李○倫先前確有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未

    遂之犯罪行為，故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李○

    倫確已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㈡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

    對於此項爭點所涉及之事實與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意見，謹請

    依法審酌、裁判。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Ａ０１婚後

    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

    例計算？

　⒈依國防部回覆函文所載，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確屬Ａ０１於98年

    間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規定向國防部換購取得，換購

    時之總購屋款項為6,289,828元，其中4,439,878元為國家補

    助，剩餘之1,849,950元為被繼承人自付，可知Ａ０１換購房地

    時受國家補助之款項金額係佔總購屋款之70.6%（計算式：4

    ,439,878÷6,289,828×100%=70.6%）；Ａ０１自行出資之金額佔

    總購屋款之29.4%（100%-70.6%=29.4%），兩造均不爭執系

    爭房地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價值係1630萬元，則可得附表一編

    號1至4房地於基準日價值中之11,507,800元（計算式：16,3

    00,000×70.6%=11,507,800元）應自Ａ０１婚後財產之價值中予

    以扣除，故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之房地價值係4,792,200

    元(計算式：16,300,000-11,507,800=4,792,200元)。

　⒉基上說明，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中之房地價值為4,792,20

    0元，而基準日時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係3,883,800

    元；Ａ０６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為888,194元，故本件Ａ０６得請

    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應為1,497,803元（計算式

    ：［3,883,800元-888,194元］÷2=1,497,803元），Ａ０６請求之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逾上揭1,497,803元部分，實屬

    無據，應予駁回。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

    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兩造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房地之基準日價值為163

    0萬元，故Ａ１１、Ａ１２亦同意「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原物分割予Ａ

    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金錢予追加被告」之方式作為被繼承人遺

    產之分割方式。而Ａ０６應找補Ａ１１、Ａ１２之款項，茲計算說明

    如下：

　　⑴被繼承人遺產總額：15,391,600元。

　　⑵Ａ０６得請求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1,497,803元。

　　⑶Ａ１１、Ａ１２每人之應繼份比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分比例

      應為每人各1/8。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而Ａ０９並未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

      告之應繼份比例應為每人各1/10。

　　⑷依上揭說明，Ａ０６應找補予追加被告之金額如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扣除Ａ

      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予Ａ１１、Ａ１２之

      每人遺產金額為1,736,725元（計算式：［15,391,600元-1

      ,497,803元］×1/8=1,736,7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Ａ０９未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

      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Ａ

      １１、Ａ１２每人遺產金額為1,389,380元（計算式：［15,391,

      600元-1,497,803元］×1/10=1,389,380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追加被告部分駁回。

四、被告李○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對本案表示意見。

五、到場當事人不爭執事項：

　㈠Ａ０１與Ａ０６於73年4月12日結婚，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剩

    餘財產基準日為112年5月12日，繼承人為兩造。

　㈡被告李○倫前因對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等人犯殺人

    未遂罪，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

    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

　㈢Ａ０１婚後財產：

　⒈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

　⒊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⒋新北市○○區○○路0段000000號6樓

　⒌合作金庫8,754元

　⒍郵局1,735元

　⒎金山農會50元

　㈣Ａ０１婚後負債：

　⒈合作金庫918,930元

　㈤Ａ０６婚後財產：

　⒈郵局存款2,389元

　⒉土地銀行313元、2,010元

　⒊板信銀行631元

　⒋台灣中小企銀288元

　⒌永豐銀行1,168元

　⒍台北富邦160元

　⒎彰化銀行950元

　⒏第一銀行15元

　⒐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573,010元

　⒑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159,048元、148,212元。

六、到場當事人爭執事項：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

    宣告喪失繼承權？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

    權？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

    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

    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

    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七、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

    宣告喪失繼承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意旨

    參照）。本件原告主張渠等為Ａ０１之繼承人，依戶籍登記資

    料，李○倫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李○倫是否

    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

    ，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

    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

    告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李○倫曾故意殺害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未遂

    ，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6

    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等情，有

    上開判決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訴請確認李○倫對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

    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

    權？　　

　⒈依戶籍登記資料，Ａ０９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

    Ａ０９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

    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

    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

    有明文。又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

    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

    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

    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

    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不得憑被繼承人之

    主觀認定。

  ⒊依證人Ａ０２證稱：Ａ０１是我姨丈，我們常常去Ａ０１、許台蘭他們家，頻率大概是一個月會去2 次，我們去會聊天、吃飯，因為我們跟Ａ０６感情很好，大概十幾年前（可能有到20年以上之久）我們跟Ａ０１、Ａ０６住在樓上樓下，所以我們很常去串門子感情也不錯，曾經聽過Ａ０１前段婚姻的老二有要殺了Ａ０１，Ａ０１有說這個房子不會留給前段婚姻的3名子女，他會把房子留給我的阿姨即Ａ０６，因為我阿姨做牛做馬這麼久了。他還有強調老二這樣砍他真是畜生。Ａ０１沒有強調被告李○倫，他只有說房子沒有要給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關於Ａ０１孫子部分，我只知道前婚姻老大有生小孩，其他的Ａ０１沒有提過等語(見本院巻第366至369頁)。證人Ａ０３則證稱：曾經有聽Ａ０１講過有一個小孩要殺他，當時我們有趕去醫院。Ａ０１曾經說過有一個小孩在大陸，但是哪一個我不清楚。其他我沒有聽過李甘民講過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我沒有聽過Ａ０１說他們孝不孝順，只有曾經我跟Ａ０１聊天問他，小孩有沒有來看你、或打電話給你，他說沒有。之前跟Ａ０１平常聊天聊到，Ａ０１說我表弟出車禍，房子不可能留給別人，一定是留給他們。Ａ０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有的時候會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打給他，到了發生老二砍殺他的事件之後，才又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來看、也沒有打電話，遺產不要留給他們，被繼承人Ａ０１是每次聊天講到的情形都不一樣，之前只有講到沒有打給他、也沒有聯絡，之後才講遺產不要留給他們等語。依證人Ａ０５證稱：我買菜、丟垃圾遇到Ａ０１，就會跟他聊一下，我會幫他拉籃子、丟垃圾，因為Ａ０６都要上班很忙，都是李叔在拉籃子買菜，有一次遇到聊天，他說胖弟只剩一學期畢業，沒想到遇到車禍很難過，我說沒關係你現在有房子就好好住，Ａ０１就說以後這房子就是給他們母子的，我問他說那前面的小孩呢，他說前面的小孩沒有回來關心過。我說胖弟就由媽媽照顧，幸好救起來了，我還叫他去找榮民服務處請求協助。因為被繼承人Ａ０１領的是生活補助費，不是退休俸，看階級領得會差距很多，就我所知大概是每個月領1 萬多塊，Ａ０１有稍微說一下，退休的錢好像是前面的小孩領走。他們家生活過得很拮据。Ａ０１家裡的開銷是拿生活補助費買菜，然後再由Ａ０６上班支應開銷等語。

  ⒋依Ａ０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顯示，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出境後，

    於112年10月2日才又入境臺灣一節，有上開資料在卷可考(

    見本院巻第269至271頁)，然Ａ０９主張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

    發生後，曾替李○倫與Ａ０１和解，後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

    解書，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等情，

    有Ａ０９所提電子信箱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巻第243頁)，可見

    雖Ａ０９多年未返臺，仍與Ａ０１保持聯繫、並無斷聯，方能在10

    8年12月替李○倫取得和解書，是Ａ０１與Ａ０９之關係確實未因Ａ０

    ９未返臺探視而有影響，還促成Ａ０１跟李○倫和解，故實難據

    認定Ａ０９對Ａ０１有何重大虐待之情事。

　⒌原告雖舉證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５證述，欲證明Ａ０９對Ａ０１有重大侮

    辱或虐待，曾經Ａ０１表示喪失繼承權，然綜合證人證述可知

    ，Ａ０１主要係因Ａ０６母子生活困苦，所以欲將附表一編號1至4

    不動產留給Ａ０６母子，互核原告曾具狀表示：Ａ０１於109年初

    擬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與Ａ０６，而向新北○○○○○○○○0

    ○○○○○○○○○)申請印鑑證明等語(見本院巻第193頁)，此部分

    與五股戶政事務所114年4月28日新北五戶字第1146002529號

    函暨所附資料顯示：申請人Ａ０１、申請日期：109年4月21日

    、申請目的：不動產登記等情相符，可認Ａ０１意在贈與附表

    一編號1至4不動產與Ａ０６，僅未完成後續法律程序，故難認

    原告主張Ａ０９喪失繼承權有理，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

    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

    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

    得之財產、慰撫金，不屬於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眷改條

    例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

    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

    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

    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第20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

    可獲之輔助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同期改建

    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百分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建

    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原眷

    戶無須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未達房地總

    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擔」。又依眷改條例第1條、

    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規定，可知

    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獲

    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該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

    係而享有之權益，並非以自己原有財產為對價換購取得，且

    獲配金額之高低，係按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

    ，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分

    配總額，再依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所得

    ，足見其購屋款項主要來自國家恩惠補助，與純以自費或自

    己財產交換有償取得者有別，就該補助金額部分，當屬無償

    取得之財產(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07號民事判決參照

    )。 

　⒉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630

    萬元(見本院巻第513至514頁)，依國防部政治作戰局114年7

    月18日國政眷服字第1140199067號函覆略以：Ａ０１依眷改條

    例於98年間遷購新北市「陸光一村改建基地」新建住宅安置

    (門牌原為臺北縣○○區○○路0段○○巷00號6樓，經整編後為新

    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依98年3月17日核定陸光一

    村改建基地分戶售價表所列，Ａ０１獲配售住宅總價計6,289,8

    28元，自付金額184,9950元，實際輔助購宅款金額4,439,87

    8元等情，有上開函覆在卷可按(見本院巻第389頁)。依上規

    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婚後財產

    扣除，故Ａ０１此部分婚後財產價值應為11,860,122元。

　⒊而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

    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依法即以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１死亡之日為準，並未規定得以

    取得時之成本比例計算婚後財產之價值，故被告等人主張依

    比例計算扣除補助款部分於法無據，難認有理，附此敘明。

　㈣上開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

    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依前開調查結果，Ａ０６可分配之剩餘財產：

　　⑴Ａ０１婚後財產：11,870,661元(計算式：11,860,122元＋8,75

      4元＋1735元＋50元＝11,870,661元)，扣除Ａ０１婚後債務：91

      8,930元，故Ａ０１剩餘財產為10,951,731元。

　　⑵Ａ０６婚後財產：888,194元(計算式：2,389元＋313＋2,010元＋

      631元＋288元＋1,168元＋160元＋950元＋15元＋573,010元＋159

      ,048元＋148,212元＝888,194元)。

　　⑶Ａ０１、Ａ０６剩餘財產差額為10,063,537元（計算式：10,951,

      731元-888,194元=10,063,537元），經平均分配後Ａ０６得

      請求5,031,769元（計算式：10,063,537元÷2=5,031,769

      元）。

　⒉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

    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

    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

    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

    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

    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

    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

    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共有物分割之方法，

    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

    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

    等，以為公平裁量。

　⒊本院審酌Ａ０６主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

    割由Ａ０６所有，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為Ａ０７、Ａ０８所不爭

    執，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雖主張變價分割，然因兩造均不爭執附

    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價值，故表示同意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

    人此分割方法(見本院巻第518至519頁)。經本院計算Ａ０６得

    請求剩餘財產5,031,769元，Ａ０１所餘遺產總價值為11,278,7

    70元(計算式：16,300,000元＋8,754元＋1735元＋50元＝16,310

    ,539元，16,310,539元－5,031,769元＝11,278,770元)，兩造

    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故Ａ０６應補償其餘繼承人之金額

    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255,754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127,877元

    ，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編號5至7存款即由Ａ０６取得

    。

　⒋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民

     法第1151條、第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繼承人

    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權，固屬繼承人公同共有；然繼承人

     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者，僅係負連帶責任而已，該繼

    承 債務並非各繼承人公同共有（最高法院86度台上字第205

    7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繼承之標的固含積極遺產及消極遺

    產， 惟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應僅指積極遺產而言，種類

    則含有 物權、準物權及債權，即有動產、不動產、無體財

    產權（如 著作財產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等）及債權等

    。至消極遺 產（債務）則不屬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蓋依

    民法1153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之債務（消極遺產）係由

    繼承人負連帶清償責任，尚非屬得為分割遺產之範圍。然觀

    附表一編號1至4建物、土地謄本、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

    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可知(見本院巻第75至101頁、第198頁)

    ，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之債務有設定

    最高限額抵押權於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上，故本院為免Ａ０

    ６補償上開金額與其餘繼承人後，兩造日後又因清償Ａ０１之合

    作金庫債務918,930元再生糾紛，而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

    ，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應負擔債務183,786元(計算式：918,930元

    ÷5＝183,786元)、Ａ１１、Ａ１２應負擔91,893元(183,786元÷2＝91

    ,893元)，依民法第1171條規定將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債務移歸

    Ａ０６承受後，Ａ０６應找補其餘繼承人之金額即調整為Ａ０７、Ａ０８

    、Ａ０９各2,071,968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035,984元。爰判決如

    主文第2項所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法律規定，

    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

    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

    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

    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

    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

    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

    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九、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家事庭法官　　法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項次 財產種類 財產內容 財產價值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1630萬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Ａ０６應補償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新臺幣2,071,968元，及補償Ａ１１、Ａ１２各新臺幣1,035,984元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4 房屋 新北市○○區○○段0000○號房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五股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754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735元  7 存款 新北市○○地區○○○里○○○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0元  

 

附表二：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Ａ０６ 1/5 2 Ａ０７ 1/5 3 Ａ０８ 1/5 4 Ａ０９ 1/5 5 李○倫 0 6 Ａ１１ 1/10 7 Ａ１２ 1/1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5號
原      告  Ａ０６  




            Ａ０７  


            Ａ０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文聖律師(扶助律師)
被      告  Ａ０９  


訴訟代理人  鮑湘琳律師
被      告  李○倫（原名李成宏）




            Ａ１１  


            Ａ１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複  代理人  洪肇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李○倫對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民國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112年5月12日死亡）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予以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Ａ０９、李○倫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故聲明：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嗣原告於訴訟進行中於民國114 年3 月28日具狀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並變更聲明為：㈠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㈡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分割。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追加。
二、被告李○倫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６為Ａ０１之配偶，原告Ａ０８、Ａ０７則為Ａ０６與Ａ０１所生之子，被告Ａ０９、李○倫、李成基(已歿)係Ａ０１前婚姻所生之子，是兩造及李成基之代位繼承人即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為被繼承人Ａ０１的法定繼承人。
　㈡被告Ａ０９對被繼承人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之情事，經Ａ０１表示不得繼承，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⒈Ａ０１與Ａ０６結婚後，Ａ０９即未返家問候、關心Ａ０１之生活起居與健康狀況，兩人已數十年未曾往來，形同斷絕父子關係，致Ａ０１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由Ａ０９入出境紀錄可知，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從高雄機場出境後至112年10月2日始由桃園機場入境，顯見Ａ０９於Ａ０１去世前2 年不曾返台探視Ａ０１，且Ａ０９亦未返臺奔喪參加Ａ０１告別式。於109年初Ａ０１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擔心來日不多，向原告3人表達不願讓Ａ０９、李○倫等人繼承財產之意，並請渠等找代書協助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登記予Ａ０６所有。然因原告忙於照顧Ａ０１而未提前將上開房屋過戶登記為Ａ０６所有，致使發生被告等人要求分割遺產之紛爭。
　⒉Ａ０１晚年身體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居家期間亦多臥床休養，迄於112年5月12日過世前，Ａ０９始終置之不理，從不予探視，更遑論分擔Ａ０１生前所需之醫療費、扶養費及房屋貸款。Ａ０１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未給付分毫喪葬費用。核Ａ０９所為，係違反倫常之不孝行為，屬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
　㈢被告李○倫意圖殺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及被繼承人Ａ０１未遂，經臺灣高等法院以殺害直系尊親屬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6月在案，是依民法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李○倫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李○倫於95年12月18日凌晨4至5時許，在泰山住處，利用Ａ０１等人睡眠時，將屋内電路關閉，使屋内暗無光源，再將一樓廚房内之瓦斯桶拆下，搬往二樓置於Ａ０１、Ａ０６及Ａ０７等人所居住之房間門口，打開瓦斯桶開關，洩漏瓦斯氣體，意圖燒死Ａ０１等人，嗣因Ａ０８察覺異狀，而將三人喚醒。被告李○倫見殺人計畫失敗，復自廚房拿取菜刀，朝Ａ０１等人之頭部、臉部、肩部砍殺，嗣經Ａ０８將3人送醫急救，3人始倖免於死，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起訴，臺灣高等法院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判處李○倫有期徒刑15年6月，嗣經最高法院以99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駁回李○倫上訴而告確定。核李○倫所為，屬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而受刑之宣告之情況，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相符，故李○倫依法應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㈣因Ａ０９、李○倫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受刑之宣告等民法第1145條第1項所列繼承權喪失事由，依法已無繼承人資格。因此，Ａ０１之繼承人為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追加被告李宜靜、Ａ１２等5人，而其等應繼分，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1條規定，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各4分之1，Ａ１１、Ａ１２為各8分之1。
　㈤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遺產，分割方案如下：
　⒈Ａ０６與Ａ０１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即應適用法定財產制，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而以該日作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Ａ０１死亡時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值新臺幣（下同）5,995,372元，與婚後消極財產即合作金庫中山分行債務合計918,930元，故被繼承人Ａ０１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5,076,442元。而Ａ０６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888,161元，是兩者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為4,188,281元，Ａ０６爰依民法第1030條5之1規定，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被繼承人Ａ０１請求分配之剩餘財產金額為2,094,141元，並應於本件遺產中優先扣償。
　⒉有關遺產分配與計算：Ａ０１死亡時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價值為5,995,372元，扣除Ａ０６可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金額2,094,141元後，所餘由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及Ａ１１、Ａ１２依照前述應繼分比例分得。
　⒊復依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所載，Ａ０１遺有房地、存款等財產，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由Ａ０６所有、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另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五股分行、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及新北市金山地區農會萬里分部之存款則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㈥對於被告答辯之主張：
　　就附表一編號1至4之價值，是否應扣除4439,878元一事表示意見如下：
　　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等規定可知，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得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眷改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其餘原無房舍者則無從享有，而獲配之條件即需交出原有房舍始能換取，而原有房舍之取得既與其所任職位有關，配住宿舍應屬待遇之一部分，自非無償取得。至國防部所核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亦屬Ａ０１交出原有房舍之對價，等同國防部以4,439,878元向Ａ０１購買原居住之眷舍。從而，被告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主張於計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之價值時應扣除4,439,878元云云，要無可採。
　㈦並聲明：
　⒈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
　⒉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被告Ａ０９答辯意旨：
　㈠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洵屬無理：
　⒈Ａ０９於約83年至113年間於大陸地區從事外貿工作，亦於大陸建立家庭並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求學、教育，以及岳父因患心肌梗塞，需定期至吉林省撫松縣醫院回診，Ａ０９之妻於此期間多需至醫院陪伴及照料，使Ａ０９於此期間除工作外尚需肩負未成年子女之照顧，而較難以隨意任意往來兩地，合先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已數十年未曾來往，形同斷絕父子關係云云。然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不僅曾同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１通話，使Ａ０１仍能享受天倫之樂，於Ａ０１過世時，Ａ０９亦曾與原告通話，向原告詢問關於喪葬之相關處理，表示可以返臺協助，惟獲原告回覆表示會妥善處理，無須擔心等語，Ａ０９考量上情，始未返臺處理相關事宜。
　⒊又Ａ０９係Ａ０１於前段婚姻與前妻楊秀雲所生之子女，原告則為後段婚姻之配偶及子女，依一般社會通念，Ａ０１二段婚姻所組成之二家庭，家庭成員間難免有所芥蒂，且Ａ０９曾因返臺探視父親，卻遭原告稱家裡已無空房、不讓暫居家裡，Ａ０９出於對被繼承人二婚成立之家庭的尊重，決意不過多介入Ａ０１後來之家庭生活，盡可能僅與Ａ０１個人保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⒋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Ａ０９曾替李○倫與被繼承人和解，後因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一情，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且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亦曾協助其父親出資資助湖南李氏宗祠，若有回臺亦會給予父親或原告一定程度之現金。
　⒌被繼承人與前段婚姻之配偶已離婚數十載，嗣因被繼承人於前段婚姻之配偶出殯後二日，即偕Ａ０６等人入住、本來允諾給前段婚姻之配偶的房屋，致李○倫心生不滿而有後續刑事案件衍生，足見本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關係已有所隔閡，依社會倫理觀念及一般社會通念觀之，兩段婚姻之家庭既有所隔閡，難免形成界線，彼此拉開距離給予尊重減少衝突亦屬當然，Ａ０９基於尊重Ａ０１再婚家庭之緣故，僅於大陸地區透過通訊軟體與Ａ０１一人保持聯繫，與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有顯著區別，應予辨明。
　⒍綜上各情，實難認Ａ０９有何惡意不予扶養Ａ０１之情，原告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形同斷絕父子關係等，顯與事實全然不符，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Ａ０９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侮辱之情事，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Ａ０１曾明確表明欲令Ａ０９喪失繼承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Ａ０９繼承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對於原告主張李○倫應依民法第1145條喪失繼承權，沒有意見。
　㈢剩餘財產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
　⒈Ａ０６於基準日之財產數額應為888.194元。
　⒉Ａ０９、李○倫於Ａ０１前段婚姻存續期間與母親楊秀雲，居住於新北市○○區○○○村00號之房屋（下稱台貿三村房屋)，嗣被繼承人以將台貿三村之房屋贈與予楊秀雲作為離婚條件，結束與楊秀雲之婚姻，並由楊秀雲取得台貿三村之房屋，於楊秀雲死亡後，台貿三村之房屋亦經認列於楊秀雲之遺產稅參考清單；惟後因台貿三村之房屋性質屬憲兵司令部眷屬宿舍，最終遭認定屬Ａ０１之財產而非楊秀雲所有。
　⒊Ａ０６主張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將Ａ０１死亡時之全數遺產一概納入婚後財產之計算：
　　⑴Ａ０９同意由Ａ０６單獨取得存款部分之遺產，並由Ａ０６取得五股區房地，另補償相應數額，惟：
　　　觀諸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於114年7月18日之回函，可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係98年Ａ０１於台貿三村房屋改建時所換購而得，斯時自付額僅有1,849,950元，並獲補助款4,439,878元，補助款之部分為婚前財產之變形，應自婚後財產償值中扣除。另婚前財產之變形即4,439,878元補助款部分相對應地增值，故於計算上訴人婚後財產償值時，應按比例扣除此婚前財產金額及其自然增值。故於計算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時，以補助款占被繼承人獲配售房地時總價6,289,828元之比例，乘以現今房地之價值，可知補助款及增值部分為11,505,881元(計算式：4,439,878/6,289,828×16,300,000＝11,505,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原告均同意以1,630萬元作為附表一編號1至4於基準日之價值，扣除補助款及增值部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應為1,498,767元。
　　⑵Ａ０６可請求之剩餘財產差額為1,498,767元，即可分配遺產數額應為13,892,842元(計算式：15,391,609元-1,498,767元=13,892,842元)，倘附表一編號1至4以原物分割予Ａ０６，Ａ０６應找補2,778,568元予Ａ０９(計算式：13,892,842/5=2,778,5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答辯意旨：
　㈠依本件卷內之資料可知，李○倫先前確有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未遂之犯罪行為，故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李○倫確已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㈡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對於此項爭點所涉及之事實與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意見，謹請依法審酌、裁判。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國防部回覆函文所載，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確屬Ａ０１於98年間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規定向國防部換購取得，換購時之總購屋款項為6,289,828元，其中4,439,878元為國家補助，剩餘之1,849,950元為被繼承人自付，可知Ａ０１換購房地時受國家補助之款項金額係佔總購屋款之70.6%（計算式：4,439,878÷6,289,828×100%=70.6%）；Ａ０１自行出資之金額佔總購屋款之29.4%（100%-70.6%=29.4%），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價值係1630萬元，則可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於基準日價值中之11,507,800元（計算式：16,300,000×70.6%=11,507,800元）應自Ａ０１婚後財產之價值中予以扣除，故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之房地價值係4,792,200元(計算式：16,300,000-11,507,800=4,792,200元)。
　⒉基上說明，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中之房地價值為4,792,200元，而基準日時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係3,883,800元；Ａ０６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為888,194元，故本件Ａ０６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應為1,497,803元（計算式：［3,883,800元-888,194元］÷2=1,497,803元），Ａ０６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逾上揭1,497,803元部分，實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兩造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房地之基準日價值為1630萬元，故Ａ１１、Ａ１２亦同意「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原物分割予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金錢予追加被告」之方式作為被繼承人遺產之分割方式。而Ａ０６應找補Ａ１１、Ａ１２之款項，茲計算說明如下：
　　⑴被繼承人遺產總額：15,391,600元。
　　⑵Ａ０６得請求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1,497,803元。
　　⑶Ａ１１、Ａ１２每人之應繼份比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分比例應為每人各1/8。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而Ａ０９並未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份比例應為每人各1/10。
　　⑷依上揭說明，Ａ０６應找補予追加被告之金額如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予Ａ１１、Ａ１２之每人遺產金額為1,736,725元（計算式：［15,391,600元-1,497,803元］×1/8=1,736,7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Ａ０９未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Ａ１１、Ａ１２每人遺產金額為1,389,380元（計算式：［15,391,600元-1,497,803元］×1/10=1,389,38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追加被告部分駁回。
四、被告李○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對本案表示意見。
五、到場當事人不爭執事項：
　㈠Ａ０１與Ａ０６於73年4月12日結婚，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剩餘財產基準日為112年5月12日，繼承人為兩造。
　㈡被告李○倫前因對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等人犯殺人未遂罪，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㈢Ａ０１婚後財產：
　⒈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
　⒊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⒋新北市○○區○○路0段000000號6樓
　⒌合作金庫8,754元
　⒍郵局1,735元
　⒎金山農會50元
　㈣Ａ０１婚後負債：
　⒈合作金庫918,930元
　㈤Ａ０６婚後財產：
　⒈郵局存款2,389元
　⒉土地銀行313元、2,010元
　⒊板信銀行631元
　⒋台灣中小企銀288元
　⒌永豐銀行1,168元
　⒍台北富邦160元
　⒎彰化銀行950元
　⒏第一銀行15元
　⒐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573,010元
　⒑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159,048元、148,212元。
六、到場當事人爭執事項：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七、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渠等為Ａ０１之繼承人，依戶籍登記資料，李○倫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李○倫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李○倫曾故意殺害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未遂，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訴請確認李○倫對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　　
　⒈依戶籍登記資料，Ａ０９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Ａ０９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不得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
  ⒊依證人Ａ０２證稱：Ａ０１是我姨丈，我們常常去Ａ０１、許台蘭他們家，頻率大概是一個月會去2 次，我們去會聊天、吃飯，因為我們跟Ａ０６感情很好，大概十幾年前（可能有到20年以上之久）我們跟Ａ０１、Ａ０６住在樓上樓下，所以我們很常去串門子感情也不錯，曾經聽過Ａ０１前段婚姻的老二有要殺了Ａ０１，Ａ０１有說這個房子不會留給前段婚姻的3名子女，他會把房子留給我的阿姨即Ａ０６，因為我阿姨做牛做馬這麼久了。他還有強調老二這樣砍他真是畜生。Ａ０１沒有強調被告李○倫，他只有說房子沒有要給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關於Ａ０１孫子部分，我只知道前婚姻老大有生小孩，其他的Ａ０１沒有提過等語(見本院巻第366至369頁)。證人Ａ０３則證稱：曾經有聽Ａ０１講過有一個小孩要殺他，當時我們有趕去醫院。Ａ０１曾經說過有一個小孩在大陸，但是哪一個我不清楚。其他我沒有聽過李甘民講過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我沒有聽過Ａ０１說他們孝不孝順，只有曾經我跟Ａ０１聊天問他，小孩有沒有來看你、或打電話給你，他說沒有。之前跟Ａ０１平常聊天聊到，Ａ０１說我表弟出車禍，房子不可能留給別人，一定是留給他們。Ａ０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有的時候會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打給他，到了發生老二砍殺他的事件之後，才又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來看、也沒有打電話，遺產不要留給他們，被繼承人Ａ０１是每次聊天講到的情形都不一樣，之前只有講到沒有打給他、也沒有聯絡，之後才講遺產不要留給他們等語。依證人Ａ０５證稱：我買菜、丟垃圾遇到Ａ０１，就會跟他聊一下，我會幫他拉籃子、丟垃圾，因為Ａ０６都要上班很忙，都是李叔在拉籃子買菜，有一次遇到聊天，他說胖弟只剩一學期畢業，沒想到遇到車禍很難過，我說沒關係你現在有房子就好好住，Ａ０１就說以後這房子就是給他們母子的，我問他說那前面的小孩呢，他說前面的小孩沒有回來關心過。我說胖弟就由媽媽照顧，幸好救起來了，我還叫他去找榮民服務處請求協助。因為被繼承人Ａ０１領的是生活補助費，不是退休俸，看階級領得會差距很多，就我所知大概是每個月領1 萬多塊，Ａ０１有稍微說一下，退休的錢好像是前面的小孩領走。他們家生活過得很拮据。Ａ０１家裡的開銷是拿生活補助費買菜，然後再由Ａ０６上班支應開銷等語。
  ⒋依Ａ０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顯示，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出境後，於112年10月2日才又入境臺灣一節，有上開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巻第269至271頁)，然Ａ０９主張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曾替李○倫與Ａ０１和解，後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等情，有Ａ０９所提電子信箱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巻第243頁)，可見雖Ａ０９多年未返臺，仍與Ａ０１保持聯繫、並無斷聯，方能在108年12月替李○倫取得和解書，是Ａ０１與Ａ０９之關係確實未因Ａ０９未返臺探視而有影響，還促成Ａ０１跟李○倫和解，故實難據認定Ａ０９對Ａ０１有何重大虐待之情事。
　⒌原告雖舉證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５證述，欲證明Ａ０９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Ａ０１表示喪失繼承權，然綜合證人證述可知，Ａ０１主要係因Ａ０６母子生活困苦，所以欲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留給Ａ０６母子，互核原告曾具狀表示：Ａ０１於109年初擬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與Ａ０６，而向新北○○○○○○○○0○○○○○○○○○)申請印鑑證明等語(見本院巻第193頁)，此部分與五股戶政事務所114年4月28日新北五戶字第1146002529號函暨所附資料顯示：申請人Ａ０１、申請日期：109年4月21日、申請目的：不動產登記等情相符，可認Ａ０１意在贈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與Ａ０６，僅未完成後續法律程序，故難認原告主張Ａ０９喪失繼承權有理，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不屬於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第20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可獲之輔助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原眷戶無須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擔」。又依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規定，可知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該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並非以自己原有財產為對價換購取得，且獲配金額之高低，係按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分配總額，再依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所得，足見其購屋款項主要來自國家恩惠補助，與純以自費或自己財產交換有償取得者有別，就該補助金額部分，當屬無償取得之財產(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07號民事判決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630萬元(見本院巻第513至514頁)，依國防部政治作戰局114年7月18日國政眷服字第1140199067號函覆略以：Ａ０１依眷改條例於98年間遷購新北市「陸光一村改建基地」新建住宅安置(門牌原為臺北縣○○區○○路0段○○巷00號6樓，經整編後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依98年3月17日核定陸光一村改建基地分戶售價表所列，Ａ０１獲配售住宅總價計6,289,828元，自付金額184,9950元，實際輔助購宅款金額4,439,878元等情，有上開函覆在卷可按(見本院巻第389頁)。依上規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婚後財產扣除，故Ａ０１此部分婚後財產價值應為11,860,122元。
　⒊而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依法即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１死亡之日為準，並未規定得以取得時之成本比例計算婚後財產之價值，故被告等人主張依比例計算扣除補助款部分於法無據，難認有理，附此敘明。
　㈣上開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依前開調查結果，Ａ０６可分配之剩餘財產：
　　⑴Ａ０１婚後財產：11,870,661元(計算式：11,860,122元＋8,754元＋1735元＋50元＝11,870,661元)，扣除Ａ０１婚後債務：918,930元，故Ａ０１剩餘財產為10,951,731元。
　　⑵Ａ０６婚後財產：888,194元(計算式：2,389元＋313＋2,010元＋631元＋288元＋1,168元＋160元＋950元＋15元＋573,010元＋159,048元＋148,212元＝888,194元)。
　　⑶Ａ０１、Ａ０６剩餘財產差額為10,063,537元（計算式：10,951,731元-888,194元=10,063,537元），經平均分配後Ａ０６得請求5,031,769元（計算式：10,063,537元÷2=5,031,769元）。
　⒉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以為公平裁量。
　⒊本院審酌Ａ０６主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割由Ａ０６所有，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為Ａ０７、Ａ０８所不爭執，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雖主張變價分割，然因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價值，故表示同意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此分割方法(見本院巻第518至519頁)。經本院計算Ａ０６得請求剩餘財產5,031,769元，Ａ０１所餘遺產總價值為11,278,770元(計算式：16,300,000元＋8,754元＋1735元＋50元＝16,310,539元，16,310,539元－5,031,769元＝11,278,770元)，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故Ａ０６應補償其餘繼承人之金額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255,754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127,877元，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編號5至7存款即由Ａ０６取得。
　⒋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民 法第1151條、第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繼承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權，固屬繼承人公同共有；然繼承人 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者，僅係負連帶責任而已，該繼承 債務並非各繼承人公同共有（最高法院86度台上字第2057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繼承之標的固含積極遺產及消極遺產， 惟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應僅指積極遺產而言，種類則含有 物權、準物權及債權，即有動產、不動產、無體財產權（如 著作財產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等）及債權等。至消極遺 產（債務）則不屬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蓋依民法1153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之債務（消極遺產）係由繼承人負連帶清償責任，尚非屬得為分割遺產之範圍。然觀附表一編號1至4建物、土地謄本、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可知(見本院巻第75至101頁、第198頁)，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之債務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於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上，故本院為免Ａ０６補償上開金額與其餘繼承人後，兩造日後又因清償Ａ０１之合作金庫債務918,930元再生糾紛，而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應負擔債務183,786元(計算式：918,930元÷5＝183,786元)、Ａ１１、Ａ１２應負擔91,893元(183,786元÷2＝91,893元)，依民法第1171條規定將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債務移歸Ａ０６承受後，Ａ０６應找補其餘繼承人之金額即調整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071,968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035,984元。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法律規定，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九、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家事庭法官　　法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項次

		財產種類

		財產內容

		財產價值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1630萬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Ａ０６應補償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新臺幣2,071,968元，及補償Ａ１１、Ａ１２各新臺幣1,035,984元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4

		房屋

		新北市○○區○○段0000○號房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五股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754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735元

		




		7

		存款

		新北市○○地區○○○里○○○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0元

		








 
附表二：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Ａ０６

		1/5



		2

		Ａ０７

		1/5



		3

		Ａ０８

		1/5



		4

		Ａ０９

		1/5



		5

		李○倫

		0



		6

		Ａ１１

		1/10



		7

		Ａ１２

		1/1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45號

原      告  Ａ０６  





            Ａ０７  



            Ａ０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文聖律師(扶助律師)

被      告  Ａ０９  



訴訟代理人  鮑湘琳律師

被      告  李○倫（原名李成宏）





            Ａ１１  



            Ａ１２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複  代理人  洪肇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李○倫對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民國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112年5月12日死亡）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予以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Ａ０９、李○倫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故聲明：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嗣原告於訴訟進行中於民國114 年3 月28日具狀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並變更聲明為：㈠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㈡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分割。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追加。

二、被告李○倫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６為Ａ０１之配偶，原告Ａ０８、Ａ０７則為Ａ０６與Ａ０１所生之子，被告Ａ０９、李○倫、李成基(已歿)係Ａ０１前婚姻所生之子，是兩造及李成基之代位繼承人即追加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為被繼承人Ａ０１的法定繼承人。

　㈡被告Ａ０９對被繼承人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之情事，經Ａ０１表示不得繼承，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⒈Ａ０１與Ａ０６結婚後，Ａ０９即未返家問候、關心Ａ０１之生活起居與健康狀況，兩人已數十年未曾往來，形同斷絕父子關係，致Ａ０１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由Ａ０９入出境紀錄可知，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從高雄機場出境後至112年10月2日始由桃園機場入境，顯見Ａ０９於Ａ０１去世前2 年不曾返台探視Ａ０１，且Ａ０９亦未返臺奔喪參加Ａ０１告別式。於109年初Ａ０１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擔心來日不多，向原告3人表達不願讓Ａ０９、李○倫等人繼承財產之意，並請渠等找代書協助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登記予Ａ０６所有。然因原告忙於照顧Ａ０１而未提前將上開房屋過戶登記為Ａ０６所有，致使發生被告等人要求分割遺產之紛爭。

　⒉Ａ０１晚年身體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居家期間亦多臥床休養，迄於112年5月12日過世前，Ａ０９始終置之不理，從不予探視，更遑論分擔Ａ０１生前所需之醫療費、扶養費及房屋貸款。Ａ０１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未給付分毫喪葬費用。核Ａ０９所為，係違反倫常之不孝行為，屬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Ａ０９喪失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權。

　㈢被告李○倫意圖殺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及被繼承人Ａ０１未遂，經臺灣高等法院以殺害直系尊親屬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6月在案，是依民法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李○倫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李○倫於95年12月18日凌晨4至5時許，在泰山住處，利用Ａ０１等人睡眠時，將屋内電路關閉，使屋内暗無光源，再將一樓廚房内之瓦斯桶拆下，搬往二樓置於Ａ０１、Ａ０６及Ａ０７等人所居住之房間門口，打開瓦斯桶開關，洩漏瓦斯氣體，意圖燒死Ａ０１等人，嗣因Ａ０８察覺異狀，而將三人喚醒。被告李○倫見殺人計畫失敗，復自廚房拿取菜刀，朝Ａ０１等人之頭部、臉部、肩部砍殺，嗣經Ａ０８將3人送醫急救，3人始倖免於死，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起訴，臺灣高等法院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判處李○倫有期徒刑15年6月，嗣經最高法院以99年度台上字第3102號判決駁回李○倫上訴而告確定。核李○倫所為，屬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而受刑之宣告之情況，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相符，故李○倫依法應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㈣因Ａ０９、李○倫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受刑之宣告等民法第1145條第1項所列繼承權喪失事由，依法已無繼承人資格。因此，Ａ０１之繼承人為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追加被告李宜靜、Ａ１２等5人，而其等應繼分，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1條規定，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各4分之1，Ａ１１、Ａ１２為各8分之1。

　㈤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遺產，分割方案如下：

　⒈Ａ０６與Ａ０１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即應適用法定財產制，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而以該日作為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Ａ０１死亡時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值新臺幣（下同）5,995,372元，與婚後消極財產即合作金庫中山分行債務合計918,930元，故被繼承人Ａ０１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5,076,442元。而Ａ０６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888,161元，是兩者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為4,188,281元，Ａ０６爰依民法第1030條5之1規定，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被繼承人Ａ０１請求分配之剩餘財產金額為2,094,141元，並應於本件遺產中優先扣償。

　⒉有關遺產分配與計算：Ａ０１死亡時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價值為5,995,372元，扣除Ａ０６可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金額2,094,141元後，所餘由Ａ０６、Ａ０８、Ａ０７及Ａ１１、Ａ１２依照前述應繼分比例分得。

　⒊復依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所載，Ａ０１遺有房地、存款等財產，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由Ａ０６所有、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另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五股分行、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及新北市金山地區農會萬里分部之存款則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㈥對於被告答辯之主張：

　　就附表一編號1至4之價值，是否應扣除4439,878元一事表示意見如下：

　　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等規定可知，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得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眷改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其餘原無房舍者則無從享有，而獲配之條件即需交出原有房舍始能換取，而原有房舍之取得既與其所任職位有關，配住宿舍應屬待遇之一部分，自非無償取得。至國防部所核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亦屬Ａ０１交出原有房舍之對價，等同國防部以4,439,878元向Ａ０１購買原居住之眷舍。從而，被告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主張於計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之價值時應扣除4,439,878元云云，要無可採。

　㈦並聲明：

　⒈確認被告Ａ０９、李○倫對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

　⒉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被告Ａ０９答辯意旨：

　㈠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９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喪失繼承權，洵屬無理：

　⒈Ａ０９於約83年至113年間於大陸地區從事外貿工作，亦於大陸建立家庭並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求學、教育，以及岳父因患心肌梗塞，需定期至吉林省撫松縣醫院回診，Ａ０９之妻於此期間多需至醫院陪伴及照料，使Ａ０９於此期間除工作外尚需肩負未成年子女之照顧，而較難以隨意任意往來兩地，合先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已數十年未曾來往，形同斷絕父子關係云云。然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不僅曾同未成年子女與Ａ０１通話，使Ａ０１仍能享受天倫之樂，於Ａ０１過世時，Ａ０９亦曾與原告通話，向原告詢問關於喪葬之相關處理，表示可以返臺協助，惟獲原告回覆表示會妥善處理，無須擔心等語，Ａ０９考量上情，始未返臺處理相關事宜。

　⒊又Ａ０９係Ａ０１於前段婚姻與前妻楊秀雲所生之子女，原告則為後段婚姻之配偶及子女，依一般社會通念，Ａ０１二段婚姻所組成之二家庭，家庭成員間難免有所芥蒂，且Ａ０９曾因返臺探視父親，卻遭原告稱家裡已無空房、不讓暫居家裡，Ａ０９出於對被繼承人二婚成立之家庭的尊重，決意不過多介入Ａ０１後來之家庭生活，盡可能僅與Ａ０１個人保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⒋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Ａ０９曾替李○倫與被繼承人和解，後因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一情，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且Ａ０９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亦曾協助其父親出資資助湖南李氏宗祠，若有回臺亦會給予父親或原告一定程度之現金。

　⒌被繼承人與前段婚姻之配偶已離婚數十載，嗣因被繼承人於前段婚姻之配偶出殯後二日，即偕Ａ０６等人入住、本來允諾給前段婚姻之配偶的房屋，致李○倫心生不滿而有後續刑事案件衍生，足見本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關係已有所隔閡，依社會倫理觀念及一般社會通念觀之，兩段婚姻之家庭既有所隔閡，難免形成界線，彼此拉開距離給予尊重減少衝突亦屬當然，Ａ０９基於尊重Ａ０１再婚家庭之緣故，僅於大陸地區透過通訊軟體與Ａ０１一人保持聯繫，與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有顯著區別，應予辨明。

　⒍綜上各情，實難認Ａ０９有何惡意不予扶養Ａ０１之情，原告主張Ａ０９於Ａ０１112年5月12日過世前對Ａ０１不聞不問，且於治喪期間亦袖手旁觀、與Ａ０１形同斷絕父子關係等，顯與事實全然不符，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Ａ０９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侮辱之情事，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Ａ０１曾明確表明欲令Ａ０９喪失繼承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Ａ０９繼承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對於原告主張李○倫應依民法第1145條喪失繼承權，沒有意見。

　㈢剩餘財產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

　⒈Ａ０６於基準日之財產數額應為888.194元。

　⒉Ａ０９、李○倫於Ａ０１前段婚姻存續期間與母親楊秀雲，居住於新北市○○區○○○村00號之房屋（下稱台貿三村房屋)，嗣被繼承人以將台貿三村之房屋贈與予楊秀雲作為離婚條件，結束與楊秀雲之婚姻，並由楊秀雲取得台貿三村之房屋，於楊秀雲死亡後，台貿三村之房屋亦經認列於楊秀雲之遺產稅參考清單；惟後因台貿三村之房屋性質屬憲兵司令部眷屬宿舍，最終遭認定屬Ａ０１之財產而非楊秀雲所有。

　⒊Ａ０６主張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將Ａ０１死亡時之全數遺產一概納入婚後財產之計算：

　　⑴Ａ０９同意由Ａ０６單獨取得存款部分之遺產，並由Ａ０６取得五股區房地，另補償相應數額，惟：

　　　觀諸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於114年7月18日之回函，可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係98年Ａ０１於台貿三村房屋改建時所換購而得，斯時自付額僅有1,849,950元，並獲補助款4,439,878元，補助款之部分為婚前財產之變形，應自婚後財產償值中扣除。另婚前財產之變形即4,439,878元補助款部分相對應地增值，故於計算上訴人婚後財產償值時，應按比例扣除此婚前財產金額及其自然增值。故於計算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時，以補助款占被繼承人獲配售房地時總價6,289,828元之比例，乘以現今房地之價值，可知補助款及增值部分為11,505,881元(計算式：4,439,878/6,289,828×16,300,000＝11,505,88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原告均同意以1,630萬元作為附表一編號1至4於基準日之價值，扣除補助款及增值部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應為1,498,767元。

　　⑵Ａ０６可請求之剩餘財產差額為1,498,767元，即可分配遺產數額應為13,892,842元(計算式：15,391,609元-1,498,767元=13,892,842元)，倘附表一編號1至4以原物分割予Ａ０６，Ａ０６應找補2,778,568元予Ａ０９(計算式：13,892,842/5=2,778,5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被告Ａ１１、Ａ１２答辯意旨：

　㈠依本件卷內之資料可知，李○倫先前確有故意致Ａ０１於死而未遂之犯罪行為，故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李○倫確已喪失對Ａ０１之繼承權。

　㈡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對於此項爭點所涉及之事實與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意見，謹請依法審酌、裁判。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國防部回覆函文所載，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確屬Ａ０１於98年間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規定向國防部換購取得，換購時之總購屋款項為6,289,828元，其中4,439,878元為國家補助，剩餘之1,849,950元為被繼承人自付，可知Ａ０１換購房地時受國家補助之款項金額係佔總購屋款之70.6%（計算式：4,439,878÷6,289,828×100%=70.6%）；Ａ０１自行出資之金額佔總購屋款之29.4%（100%-70.6%=29.4%），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價值係1630萬元，則可得附表一編號1至4房地於基準日價值中之11,507,800元（計算式：16,300,000×70.6%=11,507,800元）應自Ａ０１婚後財產之價值中予以扣除，故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之房地價值係4,792,200元(計算式：16,300,000-11,507,800=4,792,200元)。

　⒉基上說明，本件應列入Ａ０１婚後財產中之房地價值為4,792,200元，而基準日時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係3,883,800元；Ａ０６之婚後財產價值總額為888,194元，故本件Ａ０６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應為1,497,803元（計算式：［3,883,800元-888,194元］÷2=1,497,803元），Ａ０６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逾上揭1,497,803元部分，實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兩造並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房地之基準日價值為1630萬元，故Ａ１１、Ａ１２亦同意「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原物分割予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金錢予追加被告」之方式作為被繼承人遺產之分割方式。而Ａ０６應找補Ａ１１、Ａ１２之款項，茲計算說明如下：

　　⑴被繼承人遺產總額：15,391,600元。

　　⑵Ａ０６得請求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1,497,803元。

　　⑶Ａ１１、Ａ１２每人之應繼份比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分比例應為每人各1/8。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而Ａ０９並未喪失繼承權，則追加被告之應繼份比例應為每人各1/10。

　　⑷依上揭說明，Ａ０６應找補予追加被告之金額如下：

　　①倘認李○倫、Ａ０９均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予Ａ１１、Ａ１２之每人遺產金額為1,736,725元（計算式：［15,391,600元-1,497,803元］×1/8=1,736,7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②倘認李○倫喪失繼承權，Ａ０９未喪失繼承權，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扣除Ａ０６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後，應分配Ａ１１、Ａ１２每人遺產金額為1,389,380元（計算式：［15,391,600元-1,497,803元］×1/10=1,389,38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追加被告部分駁回。

四、被告李○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對本案表示意見。

五、到場當事人不爭執事項：

　㈠Ａ０１與Ａ０６於73年4月12日結婚，Ａ０１於112年5月12日死亡，剩餘財產基準日為112年5月12日，繼承人為兩造。

　㈡被告李○倫前因對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Ａ０６、Ａ０７等人犯殺人未遂罪，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㈢Ａ０１婚後財產：

　⒈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

　⒊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⒋新北市○○區○○路0段000000號6樓

　⒌合作金庫8,754元

　⒍郵局1,735元

　⒎金山農會50元

　㈣Ａ０１婚後負債：

　⒈合作金庫918,930元

　㈤Ａ０６婚後財產：

　⒈郵局存款2,389元

　⒉土地銀行313元、2,010元

　⒊板信銀行631元

　⒋台灣中小企銀288元

　⒌永豐銀行1,168元

　⒍台北富邦160元

　⒎彰化銀行950元

　⒏第一銀行15元

　⒐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573,010元

　⒑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159,048元、148,212元。

六、到場當事人爭執事項：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㈣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七、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李○倫是否有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刑事之宣告喪失繼承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渠等為Ａ０１之繼承人，依戶籍登記資料，李○倫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李○倫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李○倫曾故意殺害被繼承人Ａ０１、繼承人即原告Ａ０６、Ａ０７未遂，經本院98年度訴緝字第289號、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604、最高法院99台上3102號案件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訴請確認李○倫對Ａ０１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被告Ａ０９是否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被繼承人表示喪失繼承權？　　

　⒈依戶籍登記資料，Ａ０９為Ａ０１之子，依法亦為Ａ０１之繼承人，故Ａ０９是否有繼承權，將影響同為繼承人之原告所得繼承的應繼分範圍，則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⒉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不得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

  ⒊依證人Ａ０２證稱：Ａ０１是我姨丈，我們常常去Ａ０１、許台蘭他們家，頻率大概是一個月會去2 次，我們去會聊天、吃飯，因為我們跟Ａ０６感情很好，大概十幾年前（可能有到20年以上之久）我們跟Ａ０１、Ａ０６住在樓上樓下，所以我們很常去串門子感情也不錯，曾經聽過Ａ０１前段婚姻的老二有要殺了Ａ０１，Ａ０１有說這個房子不會留給前段婚姻的3名子女，他會把房子留給我的阿姨即Ａ０６，因為我阿姨做牛做馬這麼久了。他還有強調老二這樣砍他真是畜生。Ａ０１沒有強調被告李○倫，他只有說房子沒有要給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關於Ａ０１孫子部分，我只知道前婚姻老大有生小孩，其他的Ａ０１沒有提過等語(見本院巻第366至369頁)。證人Ａ０３則證稱：曾經有聽Ａ０１講過有一個小孩要殺他，當時我們有趕去醫院。Ａ０１曾經說過有一個小孩在大陸，但是哪一個我不清楚。其他我沒有聽過李甘民講過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我沒有聽過Ａ０１說他們孝不孝順，只有曾經我跟Ａ０１聊天問他，小孩有沒有來看你、或打電話給你，他說沒有。之前跟Ａ０１平常聊天聊到，Ａ０１說我表弟出車禍，房子不可能留給別人，一定是留給他們。Ａ０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有的時候會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打給他，到了發生老二砍殺他的事件之後，才又講到前段婚姻的3 名子女都沒有來看、也沒有打電話，遺產不要留給他們，被繼承人Ａ０１是每次聊天講到的情形都不一樣，之前只有講到沒有打給他、也沒有聯絡，之後才講遺產不要留給他們等語。依證人Ａ０５證稱：我買菜、丟垃圾遇到Ａ０１，就會跟他聊一下，我會幫他拉籃子、丟垃圾，因為Ａ０６都要上班很忙，都是李叔在拉籃子買菜，有一次遇到聊天，他說胖弟只剩一學期畢業，沒想到遇到車禍很難過，我說沒關係你現在有房子就好好住，Ａ０１就說以後這房子就是給他們母子的，我問他說那前面的小孩呢，他說前面的小孩沒有回來關心過。我說胖弟就由媽媽照顧，幸好救起來了，我還叫他去找榮民服務處請求協助。因為被繼承人Ａ０１領的是生活補助費，不是退休俸，看階級領得會差距很多，就我所知大概是每個月領1 萬多塊，Ａ０１有稍微說一下，退休的錢好像是前面的小孩領走。他們家生活過得很拮据。Ａ０１家裡的開銷是拿生活補助費買菜，然後再由Ａ０６上班支應開銷等語。

  ⒋依Ａ０９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顯示，Ａ０９於102年5月8日出境後，於112年10月2日才又入境臺灣一節，有上開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巻第269至271頁)，然Ａ０９主張於李○倫殺人未遂案件發生後，曾替李○倫與Ａ０１和解，後李○倫申請假釋需提供和解書，Ａ０９爰於108年12月透過Ａ０８取得和解書之檔案等情，有Ａ０９所提電子信箱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巻第243頁)，可見雖Ａ０９多年未返臺，仍與Ａ０１保持聯繫、並無斷聯，方能在108年12月替李○倫取得和解書，是Ａ０１與Ａ０９之關係確實未因Ａ０９未返臺探視而有影響，還促成Ａ０１跟李○倫和解，故實難據認定Ａ０９對Ａ０１有何重大虐待之情事。

　⒌原告雖舉證人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５證述，欲證明Ａ０９對Ａ０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曾經Ａ０１表示喪失繼承權，然綜合證人證述可知，Ａ０１主要係因Ａ０６母子生活困苦，所以欲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留給Ａ０６母子，互核原告曾具狀表示：Ａ０１於109年初擬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過戶與Ａ０６，而向新北○○○○○○○○0○○○○○○○○○)申請印鑑證明等語(見本院巻第193頁)，此部分與五股戶政事務所114年4月28日新北五戶字第1146002529號函暨所附資料顯示：申請人Ａ０１、申請日期：109年4月21日、申請目的：不動產登記等情相符，可認Ａ０１意在贈與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與Ａ０６，僅未完成後續法律程序，故難認原告主張Ａ０９喪失繼承權有理，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國防部補助款4,439,878元部分為被繼承人無償取得，應自被繼承人Ａ０１婚後財產不動產價值中扣除？扣除之金額是否應依取得當時之比例計算？　

　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不屬於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第20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可獲之輔助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原眷戶無須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金；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擔」。又依眷改條例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0條規定，可知老舊國軍眷舍之原眷戶於承購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時，可獲配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者，係本於該條例所定原眷戶身分關係而享有之權益，並非以自己原有財產為對價換購取得，且獲配金額之高低，係按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分配總額，再依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所得，足見其購屋款項主要來自國家恩惠補助，與純以自費或自己財產交換有償取得者有別，就該補助金額部分，當屬無償取得之財產(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07號民事判決參照)。 

　⒉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於基準日之價值為1630萬元(見本院巻第513至514頁)，依國防部政治作戰局114年7月18日國政眷服字第1140199067號函覆略以：Ａ０１依眷改條例於98年間遷購新北市「陸光一村改建基地」新建住宅安置(門牌原為臺北縣○○區○○路0段○○巷00號6樓，經整編後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依98年3月17日核定陸光一村改建基地分戶售價表所列，Ａ０１獲配售住宅總價計6,289,828元，自付金額184,9950元，實際輔助購宅款金額4,439,878元等情，有上開函覆在卷可按(見本院巻第389頁)。依上規定，輔助購宅款4,439,878元為Ａ０１無償取得，應自婚後財產扣除，故Ａ０１此部分婚後財產價值應為11,860,122元。

　⒊而按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依法即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１死亡之日為準，並未規定得以取得時之成本比例計算婚後財產之價值，故被告等人主張依比例計算扣除補助款部分於法無據，難認有理，附此敘明。

　㈣上開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原告主張原物分割與Ａ０６，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被告則是主張應變價分割，何者為宜？

　⒈依前開調查結果，Ａ０６可分配之剩餘財產：

　　⑴Ａ０１婚後財產：11,870,661元(計算式：11,860,122元＋8,754元＋1735元＋50元＝11,870,661元)，扣除Ａ０１婚後債務：918,930元，故Ａ０１剩餘財產為10,951,731元。

　　⑵Ａ０６婚後財產：888,194元(計算式：2,389元＋313＋2,010元＋631元＋288元＋1,168元＋160元＋950元＋15元＋573,010元＋159,048元＋148,212元＝888,194元)。

　　⑶Ａ０１、Ａ０６剩餘財產差額為10,063,537元（計算式：10,951,731元-888,194元=10,063,537元），經平均分配後Ａ０６得請求5,031,769元（計算式：10,063,537元÷2=5,031,769元）。

　⒉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以為公平裁量。

　⒊本院審酌Ａ０６主張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割由Ａ０６所有，再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為Ａ０７、Ａ０８所不爭執，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２雖主張變價分割，然因兩造均不爭執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價值，故表示同意由Ａ０６找補其餘繼承人此分割方法(見本院巻第518至519頁)。經本院計算Ａ０６得請求剩餘財產5,031,769元，Ａ０１所餘遺產總價值為11,278,770元(計算式：16,300,000元＋8,754元＋1735元＋50元＝16,310,539元，16,310,539元－5,031,769元＝11,278,770元)，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故Ａ０６應補償其餘繼承人之金額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255,754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127,877元，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編號5至7存款即由Ａ０６取得。

　⒋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民 法第1151條、第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繼承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權，固屬繼承人公同共有；然繼承人 共同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者，僅係負連帶責任而已，該繼承 債務並非各繼承人公同共有（最高法院86度台上字第2057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繼承之標的固含積極遺產及消極遺產， 惟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應僅指積極遺產而言，種類則含有 物權、準物權及債權，即有動產、不動產、無體財產權（如 著作財產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等）及債權等。至消極遺 產（債務）則不屬法院遺產分割之標的，蓋依民法1153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之債務（消極遺產）係由繼承人負連帶清償責任，尚非屬得為分割遺產之範圍。然觀附表一編號1至4建物、土地謄本、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可知(見本院巻第75至101頁、第198頁)，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作金庫)之債務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於附表一編號1至4不動產上，故本院為免Ａ０６補償上開金額與其餘繼承人後，兩造日後又因清償Ａ０１之合作金庫債務918,930元再生糾紛，而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應負擔債務183,786元(計算式：918,930元÷5＝183,786元)、Ａ１１、Ａ１２應負擔91,893元(183,786元÷2＝91,893元)，依民法第1171條規定將Ａ０１積欠合作金庫債務移歸Ａ０６承受後，Ａ０６應找補其餘繼承人之金額即調整為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2,071,968元，Ａ１１、Ａ１２各1,035,984元。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法律規定，訴請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九、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家事庭法官　　法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項次 財產種類 財產內容 財產價值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1630萬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Ａ０６應補償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各新臺幣2,071,968元，及補償Ａ１１、Ａ１２各新臺幣1,035,984元 2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3 土地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比例622/100000)   4 房屋 新北市○○區○○段0000○號房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6樓)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五股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754元 由Ａ０６單獨取得 6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萬里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735元  7 存款 新北市○○地區○○○里○○○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0元  

 

附表二：兩造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Ａ０６ 1/5 2 Ａ０７ 1/5 3 Ａ０８ 1/5 4 Ａ０９ 1/5 5 李○倫 0 6 Ａ１１ 1/10 7 Ａ１２ 1/10 

 



